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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及分析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特質分析 

本次調查有效樣本數為1,051份，受訪者因為疫情從三月中旬開始加重，身

障者對於個別訪談的安全性有疑慮，所以大都傾向電話訪問的方式進行，比例

占91.8%(965人)，面對面訪問方式占8.2%(86人) ，身份以非身心障礙者本人(代

答者)為最多，占58.5%(615人)；其次為身心障礙者本人，占39.9%(419人)；最

後則是本人與代答者共同回答，佔1.6%(17人)。代答者與身心障礙者關係以父母

或公婆為最多，占35.4%(218人)；其次為子女/媳婦/婿(姻親子女)占28.0%(172

人)，配偶/同居人21.6%(133人)，共同回答者與身心障礙者關係以父母或公婆及

配偶/同居人為最多，各占35.3%(6人)，相關統計如表4-0-1~4-0-4所示。 

以下按彰化縣政府工作說明書提列研究要項；身心障礙者特性、家庭經濟狀

況、居住狀況、就學狀況與需求、職訓、就業狀況與需求、休閒活動與交通狀

況、照顧醫療狀況與需求、福利服務使用狀況與需求等要項，於本章各節內，

分別說明整體受訪調查結果與分析。 

表 4-0-1 受訪者完成本問卷調查方式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面對面訪查 86 8.2 

電話訪問 965 91.8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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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0-2 受訪問者身份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身心障礙者本人 419 39.9 

非身心障礙者本人

(代答者)  

615 58.5 

本人與代答者共同

回答 

17 1.6 

總計 1051 100.0 

表4-0-3 代答者與身心障礙者關係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父母或公婆 218 20.7 35.4 

配偶/同居人 133 12.7 21.6 

子女/媳婦/婿(姻

親子女) 

172 16.4 28.0 

兄弟姊妹及其配

偶 

52 4.9 8.5 

孫子女及其配偶 19 1.8 3.1 

外祖父母 7 .7 1.1 

其他親戚 11 1.0 1.8 

other 3 .3 .5 

總計 615 58.5 100.0 

遺漏 系統 436 41.5  

總計 1051 100.0  

表4-0-4 共同回答者與身心障礙者關係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父母或公婆 6 .6 35.3 

配偶/同居人 6 .6 35.3 

子女/媳婦/婿(姻

親子女) 

2 .2 11.8 

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1 .1 5.9 

其他親戚 1 .1 5.9 

照顧服務員 1 .1 5.9 

總計 17 1.6 100.0 

遺漏 系統 1034 98.4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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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料分析 

 表 4-1 顯示受訪者的「性別」分佈比例為「男性」佔 59.1%，「女性」佔

40.9%。 

表4-1 性 別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女 430 40.9 

男 621 59.1 

總

計 

1051 100.0 

表4-2顯示受訪者的「年齡」分佈比例，以「65歲以上」最多數，佔38.1%，

「45~未滿65歲」次之，佔33.7%，再次之為「30~未滿45歲」佔16.4 % 。 

表4-2 年齡 

 

次數分

配表 百分比 

有效 0~未滿6歲 3 .3 

6~未滿12歲 5 .5 

12~未滿18歲 23 2.2 

18~未滿30歲 94 8.9 

30~未滿45歲 172 16.4 

45~未滿65歲 354 33.7 

65歲以上 400 38.1 

總計 1051 100.0 

 表 4-3 顯示受訪者的「新制身心障礙類別」分佈比例，以「第七類神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最多數，佔 34.9%，「第一類神經系統構

造及精神、心智功能」次之，佔 28.2%，再次之為「第二類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佔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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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新制身心障礙類別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第一類 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 296 28.2 

第二類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216 20.6 

第三類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14 1.3 

第四類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

其功能 

53 5.0 

第五類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泌系統相關構

造及其功能 

11 1.0 

第六類 泌尿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6 6.3 

第七類 神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367 34.9 

第八類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4 .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類者 1 .1 

跨兩類別以上者 23 2.2 

總計 1051 100.0 

 表4-4顯示受訪者的「舊制身心障礙類別」分佈比例，以「肢體障礙」最多

數，佔34.2%，「智能障礙」次之，佔16.1%，再次之為「聽覺機能障礙」佔

14.8%，「重要器官失去功能」也有不少比例(12%)。 

表4-4 舊制身心障礙類別(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舊制身心障礙類

別a 

視覺障礙 71 6.6% 6.8% 

智能障礙 174 16.1% 16.7% 

自閉症   18 1.7% 1.7% 

聽覺機能障礙   160 14.8% 15.3%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29 12.0% 12.3% 

慢性精神病患 87 8.1% 8.3% 

平衡機能障礙 1 0.1% 0.1% 

顏面損傷 4 0.4% 0.4% 

多重障礙 20 1.9% 1.9%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15 1.4% 1.4% 

植物人 2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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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6 0.6% 0.6% 

肢體障礙 369 34.2% 35.3% 

失智症 22 2.0% 2.1% 

因罕見疾病而致身心功能

障礙   

1 0.1% 0.1% 

總計 1079 100.0% 103.3%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 4-5 顯示受訪者的「障礙等級」分佈比例，以「輕度」最多數，佔

41.2%，「中度」次之，佔 32.6%。 

表 4-5 障礙等級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極重度 111 10.6 

重度 164 15.6 

中度 343 32.6 

輕度 433 41.2 

總計 1051 100.0 

表4-6顯示受訪者的「造成您身心障礙主要原因」分佈比例，以「後天疾病

而致」最多數，佔43.7%，「基因突變」次之，佔11.8%，再次之為「老年退

化」佔9.9%，各別其他因素列表詳見表4-6-1。 

表 4-6 造成您身心障礙主要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比 N 百分比 

造成您身心障礙主要

原因a 

家族遺傳 41 4.1% 4.2% 

基因突變  118 11.8% 12.0% 

 早產 28 2.8% 2.8% 

母親妊娠期間，因感

染、疾病或其他行為

所致(包含酒精、服用

藥物及毒品等)    

54 5.4% 5.5% 

因生產過程之任何處

置導致    

7 0.7% 0.7% 

後天疾病而致 436 43.7%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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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年退化 99 9.9% 10.1% 

職業傷害    60 6.0% 6.1% 

家庭或社會因素(例

如：自殺、家暴、情

殺等)  

22 2.2% 2.2% 

交通事故 68 6.8% 6.9% 

其他事故傷害(例如：

燒燙傷、誤喝農藥等) 

64 6.4% 6.5% 

總計 997 100.0% 101.4%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6-1 其它-造成您身心障礙主要原因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累積百分

比 

有效  992 94.4 94.4 94.4 

八七水災 1 .1 .1 94.5 

不明原因 6 .6 .6 95.1 

不知道原因 1 .1 .1 95.1 

不清楚 1 .1 .1 95.2 

不清楚原因 1 .1 .1 95.3 

化療 1 .1 .1 95.4 

天生 1 .1 .1 95.5 

手術 6 .6 .6 96.1 

出生就聾啞 4 .4 .4 96.5 

生小孩 1 .1 .1 96.6 

先天 7 .7 .7 97.2 

住家附近環境太吵

造成 

1 .1 .1 97.3 

產檢時一切正常，

不知道什麼原因 

1 .1 .1 97.4 

被機器夾到 1 .1 .1 97.5 

喝酒、痛風 1 .1 .1 97.6 

喝酒導致 1 .1 .1 97.7 

發燒 5 .5 .5 98.2 

跌倒 6 .6 .6 98.8 

開刀 2 .2 .2 99.0 

溺水 1 .1 .1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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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兵的時候受傷 1 .1 .1 99.1 

運動傷害 1 .1 .1 99.2 

摔下床 1 .1 .1 99.3 

頭撞到 1 .1 .1 99.4 

頸椎受傷 1 .1 .1 99.5 

壓力大 3 .3 .3 99.8 

讀書壓力大 2 .2 .2 100.0 

總計 1051 100.0 100.0  

 表 4-7 顯示受訪者「身心障礙發生時年齡」分佈比例，以「0~未滿 6 歲」最

多數，佔 37.8%，「45~未滿 65 歲」次之，佔 20.3%，再次之為「65 歲以上」佔

14.5%。 

表 4-7 身心障礙發生時年齡 

 

次數分

配表 百分比 

有效 0~未滿6歲 397 37.8 

6~未滿12歲 42 4.0 

12~未滿18歲 39 3.7 

18~未滿30歲 82 7.8 

30~未滿45歲 126 12.0 

45~未滿65歲 213 20.3 

65歲以上 152 14.5 

總計 1051 100.0 

 表4-8顯示受訪者「身分別」分佈比例，以「一般人口」佔絕大多數

( 99.3%)。 

表 4-8 身分別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一般人口 1039 98.9 99.3

原住民 1 .1 .1

新住民(外籍配偶) 2 .2 .2

新住民(大陸港澳

配偶) 

4 .4 .4

總計 1046 9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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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漏 系統 5 .5

總計 1051 100.0

 表4-9顯示受訪者「目前婚姻狀況」分佈比例，以「有配偶」最多數，佔

49.7%，「未婚」次之，佔33.3%，再次之為「喪偶」佔10.7%。 

表 4-9 目前婚姻狀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未婚 347 33.0 33.3

有配偶 518 49.3 49.7

與人同居 2 .2 .2

離婚 62 5.9 6.0

分居 2 .2 .2

喪偶 111 10.6 10.7

總計 1042 99.1 100.0

遺漏 系統 9 .9

總計 1051 100.0

表4-10顯示受訪者「是否也要負擔照顧其他家(親)人」分佈比例，回答

「否」最多數，佔80.1%，值得注意的是，身心障礙者需要照顧其他家人的比例

也不少(19.7%)。表4-10-1顯示照顧的對象以「母親及子女(含媳婿)」最多數，各

佔30.9%及30.5%，「父親」次之，佔16.4%，再次之為「配偶或同居人」佔

14.2%。表4-10-2顯示「照顧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回答「照顧費用負擔沈重」

最多數，佔57.6%，「缺乏照顧支持資源(例如:照顧訓練服務、照顧諮詢服

務) 」次之，佔11.1%。 

表 4-10 是否也要負擔照顧其他家(親)人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否 834 79.4 80.1

是 207 19.7 19.9

總計 1041 99.0 100.0

遺漏 系統 10 1.0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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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1 受照顧的對像(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受照顧的對

像a 

配偶或同居人 39 14.2% 19.1% 

父親     45 16.4% 22.1% 

母親     85 30.9% 41.7% 

子女(含媳婿) 84 30.5% 41.2% 

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或同居

人)     

4 1.5% 2.0% 

(外)祖父母  1 0.4% 0.5% 

(外)孫子女及其配偶(或同居

人)  

17 6.2% 8.3% 

總計 275 100.0% 134.8%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10-2 照顧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照顧過程中

遇到什麼困

難a 

缺乏家務支持服務(例如: 喘息

服務、臨時收托、照顧服務)   

6 6.1% 8.2% 

照顧費用負擔沈重   57 57.6% 78.1% 

需要相關輔具   4 4.0% 5.5% 

缺乏照顧支持資源(例如:照顧訓

練服務、照顧諮詢服務)   

11 11.1% 15.1% 

讓您的健康變壞   8 8.1% 11.0% 

影響到您原先的休閒時間 8 8.1% 11.0% 

影響到您的人際關係(與親朋好

友交往受影響)   

5 5.1% 6.8% 

總計 99 100.0% 135.6%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二、身心障礙者家庭經濟狀況 

 就身心障礙者家庭經濟狀況調查結果，「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以「本人」最

多數，佔25.8%，「收入來源」以「政府補助或津貼」最多數，佔27.4%，「最近一

年平均每個月的開支」，以「19,999 元以下」最多數，佔42.4%⋯⋯，就縣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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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利政策而言需求度最高的是「長青幸福卡」(21.5%)，「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

費用補助需求度」(13.8%)次之，「知道但未使用的原因」以「資格不符」及「不

知道有這樣的服務」出現次數最多。詳細統計資料說明如下; 

表4-11顯示「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分佈比例，以「本人」最多數，佔

25.8%，「兒子 」次之，佔24.1%，再次之為「配偶或同居人及父親」各佔13.2%

及13.1%。表4-11-1顯示「其他」選項中「沒有經濟收入者」不在少數，佔7%。 

表4-11 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家裡最主要的經

濟收入者a 

[本人]    323 25.8% 33.2% 

[配偶或同居人]    165 13.2% 17.0% 

[兒子]    302 24.1% 31.1% 

[女兒]    86 6.9% 8.8% 

[媳婦]    16 1.3% 1.6% 

[女婿]    3 0.2% 0.3% 

[兄弟(含其配偶)]    64 5.1% 6.6% 

[姊妹(含其配偶)]    24 1.9% 2.5% 

[孫子]    9 0.7% 0.9% 

[孫女]    5 0.4% 0.5% 

[父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

父親】]    

164 13.1% 16.9% 

[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

母親】]    

92 7.3% 9.5% 

總計 1253 100.0% 128.9%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11-1 其他-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972 92.5 

(外)祖

父母 

1 .1 

侄子 1 .1 

109



 

110年度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需求調查期末成果報告 

 

姑姑 2 .2 

姪女 1 .1 

無 74 7.0 

總計 1051 100.0 

 表4-12顯示受訪者「收入來源」分佈比例，以「政府補助或津貼」最多數，

佔27.4%，「本人工作收入」次之，佔19.8%，再次之為「兒子(含媳婦)給予」

佔12.8%。 

表 4-12 收入來源（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比 N 百分比 

收入來源a [本人工作收入]    295 19.8% 29.0% 

[房租、利息、股利等收入]   13 0.9% 1.3% 

[配偶或同居人工作收入]    98 6.6% 9.6% 

[父母親給予]    148 9.9% 14.6% 

[兄弟姊妹給予]    46 3.1% 4.5% 

[兒子(含媳婦)給予]    191 12.8% 18.8% 

[女兒(含女婿)給予]    60 4.0% 5.9% 

[其他親戚給予]    11 0.7% 1.1% 

[政府補助或津貼]    409 27.4% 40.3% 

[社會慈善機構給予]    10 0.7% 1.0% 

[退休金(俸/半俸)]    76 5.1% 7.5% 

[軍、公教、勞、農、國保年

金給付]    

135 9.0% 13.3% 

總計 1492 100.0% 146.9%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13顯示受訪者「最近一年平均每個月的開支」分佈比例，以「19,999 元

以下」最多數，佔42.4%，「不方便回答」次之，佔26.9%，再次之為「20,000-

29,999 元」佔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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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最近一年平均每個月的開支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19,999 元以下 446 42.4 

20,000-29,999 元 169 16.1 

30,000-39,999 元 93 8.8 

40,000-49,999 元 38 3.6 

50,000-59,999 元 14 1.3 

60,000-69,999 元 6 .6 

70,000元以上 2 .2 

不方便回答 283 26.9 

總計 1051 100.0 

 表4-14顯示受訪者「每月支出項目最主要有哪一些」分佈比例，以「水電、

瓦斯費、伙食費」最多數，佔36.9%，「醫療費」次之，佔19.5%，再次之為

「交通費(含汽、機車油料)」佔17.8%。表4-14-1顯示其他比較零星的支出，其

中「保健食品及機構照護費」支出比稍微多數，分占1.4%及1.9%。 

表 4-14 每月支出項目最主要有哪一些（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每月支出項目最主要

有哪一些a 

[子女教育費用]   116 4.7% 11.2% 

[房屋貸款]   51 2.0% 4.9% 

[房屋租金]   79 3.2% 7.6% 

[服裝費]   21 0.8% 2.0% 

[電話費(傳真費)]   215 8.6% 20.7% 

[交通費(含汽、機車油

料)]   

442 17.8% 42.5% 

[水電、瓦斯費、伙食

費]   

919 36.9% 88.5% 

[休閒娛樂]   59 2.4% 5.7% 

[醫療費]   486 19.5% 46.8% 

[購買輔具費用]   19 0.8% 1.8% 

[僱用照顧人員費用]   83 3.3% 8.0% 

總計 2490 100.0% 239.7%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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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1 其他-每月支出項目最主要有哪一些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975 92.8 

土地貸款 1 .1 

公寓管理費 1 .1 

日間照護費 1 .1 

交際費 1 .1 

交際應酬 1 .1 

尿布、尿管費用 1 .1 

尿布、流質食物 1 .1 

汽車貸款 1 .1 

車貸 4 .4 

機構照護費 1 .1 

店面租金 1 .1 

抽菸 3 .3 

保健食品 17 1.6 

保險 8 .8 

無 6 .6 

稅金 1 .1 

給公公生活費 1 .1 

照顧媽媽的費用 2 .2 

養寵物費用 1 .1 

機車貸款 1 .1 

機構照護費 20 1.9 

購買尿布費用 1 .1 

醫療相關用品 1 .1 

總計 1051 100.0 

 表4-15顯示受訪者「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分佈比例，回答「大

約剛好足夠(收支平衡)」最多數，佔47.5%，「不敷實際需要(不夠用)」次之，

佔42.7%，生活有結餘的佔少數比例9.9%。 

  

 

 

 

112



 

110年度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需求調查期末成果報告 

 

表 4-15 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大約剛好足夠(收支平衡) 495 47.1 47.5 

足夠(有結餘) 103 9.8 9.9 

不敷實際需要(不夠用) 445 42.3 42.7 

總計 1043 99.2 100.0 

遺漏 系統 8 .8  

總計  1051 100.0  

表4-16-1-1~表4-16-1-3顯示受訪者對於「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

助需求度」，無需求86.2%遠大於有需求13.8%，認知度部分，「不知道」

及「知道且曾使用」幾乎各佔一半比例41.8%及39%。「知道但未使用原

因」，以「資格不符」(31.0%)及「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

(27.6%)佔多數。 

表 4-16-1-1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42 13.5 13.8

無需求 884 84.1 86.2

總計 1026 97.6 100.0

遺漏 系統 25 2.4

總計 1051 100.0

表 4-16-1-2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61 5.8 41.8

知道且曾使用 57 5.4 39.0

知道但未使用 28 2.7 19.2

總計 146 13.9 100.0

遺漏 系統 905 86.1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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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1-3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日間照顧及住

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認知度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4 13.8% 15.4%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

觸的經驗]   

8 27.6% 30.8% 

[因為服務沒有區分不同障別

的需求]   

2 6.9% 7.7% 

[資格不符]   9 31.0% 34.6% 

[要付費]   3 10.3% 11.5% 

[申請程序太複雜]   3 10.3% 11.5% 

總計 29 100.0% 111.5%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16-2-1~表4-16-2-3顯示受訪者對於「房屋租金補貼需求度」，無需求

90%遠大於有需求10%，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53.8%及15.4%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

觸的經驗」(80.0%)佔多數。 

表 4-16-2-1 房屋租金補貼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03 9.8 10.0

無需求 925 88.0 90.0

總計 1028 97.8 100.0

遺漏 系統 23 2.2

總計 1051 100.0

表 4-16-2-2 房屋租金補貼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56 5.3 53.8

知道且曾使用 16 1.5 15.4

知道但未使用 32 3.0 30.8

總計 104 9.9 100.0

遺漏 系統 947 90.1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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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2-3 房屋租金補貼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房屋租金補貼認知

度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20.0% 20.0%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4 80.0% 80.0% 

總計 5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16-3-1~表4-16-3-3顯示受訪者對於「購屋貸款利息補貼需求度」，無需

求93.7%遠大於有需求6.3%，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84.8%及7.6%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80.0%)佔多數。 

表 4-16-3-1 購屋貸款利息補貼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64 6.1 6.3 

無需求 959 91.2 93.7 

總計 1023 97.3 100.0 

遺漏 系統 28 2.7  

總計 1051 100.0  

表 4-16-3-3 購屋貸款利息補貼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購屋貸款利息補貼認

知度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 20.0% 20.0% 

[資格不符]  4 80.0% 80.0% 

總計 5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16-4-1~表4-16-4-3顯示受訪者對於「假牙補助需求度」，無需求90%遠

大於有需求10%，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42.7%及

33%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52.6%)佔多數，「對服務

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次之佔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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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4-1 假牙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02 9.7 10.0

無需求 922 87.7 90.0

總計 1024 97.4 100.0

遺漏 系統 27 2.6

總計 1051 100.0

表 4-16-4-2 假牙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4 4.2 42.7

知道且曾使用 34 3.2 33.0

知道但未使用 25 2.4 24.3

總計 103 9.8 100.0

遺漏 系統 948 90.2

總計 1051 100.0

表 4-16-4-3 假牙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假牙補助認知

度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7 36.8% 36.8%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1 5.3% 5.3% 

[資格不符]  10 52.6% 52.6% 

[申請程序太複雜]  1 5.3% 5.3% 

總計 19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 4-16-5-1~表 4-16-5-3 顯示受訪者對於「購買或承租公有公共場所商店攤

販低利貸款或租金補貼需求度」，無需求 97.9%遠大於有需求 2.1%，認知度部

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90.9%及 4.5%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

因」，則是「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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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5-1 購買或承租公有公共場所商店攤販低利貸款或租金補貼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1 2.0 2.1

無需求 1000 95.1 97.9

總計 1021 97.1 100.0

遺漏 系統 30 2.9

總計 1051 100.0

表 4-16-5-2 購買或承租公有公共場所商店攤販低利貸款或租金補貼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0 1.9 90.9

知道且曾使用 1 .1 4.5

知道但未使用 1 .1 4.5

總計 22 2.1 100.0

遺漏 系統 1029 97.9 

總計 1051 100.0 

表 4-16-5-3 購買或承租公有公共場所商店攤販低利貸款或租金補貼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表 4-16-6-1~表 4-16-6-3 顯示受訪者對於「長青幸福卡需求度」，無需求

78.5%遠大於有需求 21.5%，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19%及 73.3%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43.8%)佔多數，「對

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次之佔 37.5%。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購買或承租攤販低利

貸款或租金補貼認知

度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 100.0% 100.0% 

總計 1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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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6-1 長青幸福卡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22 21.1 21.5

無需求 809 77.0 78.5

總計 1031 98.1 100.0

遺漏 系統 20 1.9

總計 1051 100.0

表 4-16-6-2 長青幸福卡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2 4.0 19.0

知道且曾使用 162 15.4 73.3

知道但未使用 17 1.6 7.7

總計 221 21.0 100.0

遺漏 系統 830 79.0

總計 1051 100.0

表 4-16-6-3 長青幸福卡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長青幸福卡認知

度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6 37.5% 37.5%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2 12.5% 12.5% 

[因為有溝通上的障

礙，無法進一步了解

服務內容] 

1 6.3% 6.3% 

[資格不符] 7 43.8% 43.8% 

總計 16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三、身心障礙者居住狀況 

表4-17、4-17-1、4-17-2顯示受訪者「目前的居住地點」分佈比例，回答

「自有家宅」最多數，佔81.8%，「租賃」次之，佔10.4%，再次之為「機構」

佔5.2%。「住宅類型」以「無電梯透天樓房」最多數，佔67.7%，「平房(只有

一層樓)」次之，佔22.3%。「同住者」以「配偶或同居人」及「子女(含媳婿」

分佔多數23.7%及23.6%，「母親及父親」次之，佔15.9%及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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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目前的居住地點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自有家宅 857 81.5 81.8

租賃 109 10.4 10.4

借住 24 2.3 2.3

機構 55 5.2 5.2

other 3 .3 .3

總計 1048 99.7 100.0

遺漏 系統 3 .3

總計 1051 100.0

註:其他為學校宿舍 

表4-17-1 住宅類型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平房(只有一層樓) 223 21.2 22.3 

有電梯透天樓房 10 1.0 1.0 

無電梯透天樓房 677 64.4 67.7 

電梯大樓 4 .4 .4 

有電梯公寓 39 3.7 3.9 

無電梯公寓 33 3.1 3.3 

other 14 1.3 1.4 

總計 1000 95.1 100.0 

遺漏 系統 51 4.9  

總計 1051 100.0  

表4-17-2 哪些人與您同住(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目前有哪些人

與您同住a 

[配偶或同居人]    454 23.7% 45.7% 

[父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父

親】]    

253 13.2% 25.5% 

[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母

親】]    

305 15.9% 30.7% 

[子女(含媳婿)]    452 23.6% 45.5% 

[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180 9.4% 18.1% 

[(外)祖父母]    24 1.3% 2.4% 

[(外)孫子女及其配偶(或同居

人)]    

106 5.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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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親戚(指(1)~(7)以外的其他

親戚)]    

13 0.7% 1.3% 

[朋友]    7 0.4% 0.7% 

[外國籍看護]    32 1.7% 3.2% 

[本國籍看護]    1 0.1% 0.1% 

[獨居]    87 4.5% 8.8% 

總計 1914 100.0% 192.6%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18-1~4-18-4顯示受訪者居住的「機構性質」分佈比例，以「私立」居多

數，佔65.5%。「類型機構」以「長期照顧機構(含安養及養護機構)」居多數，

佔63.6%。「居住在機構時間」比例「4年以上」 最多，佔50.0%。至於「居住

於機構之最主要原因」以「家人或親屬無法照顧」最多數，佔42.6%，「可接受

良好的教育或照顧」次之，佔31.5%。 

表4-18-1 機構性質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公立 10 1.0 18.2

公設民營 9 .9 16.4

私立 36 3.4 65.5

總計 55 5.2 100.0

遺漏 系統 996 94.8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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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2 哪一種類型機構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長期照顧機構(含安

養及養護機構) 

35 3.3 63.6

身心障礙福利機構 8 .8 14.5

護理之家 6 .6 10.9

醫院 3 .3 5.5

精神復健機構 2 .2 3.6

兒童及少年安置及

教養機構 

1 .1 1.8

總計 55 5.2 100.0

遺漏 系統 996 94.8

總計 1051 100.0

表4-18-3 居住在機構時間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未滿 1 年 5 .5 8.9

1 年(含)以上未滿 2 年 12 1.1 21.4

2 年(含)以上未滿 3 年 6 .6 10.7

3 年(含)以上未滿 4 年 5 .5 8.9

4 年以上 28 2.7 50.0

總計 56 5.3 100.0

遺漏 系統 995 94.7

總計 1051 100.0

表4-18-4 居住於機構之最主要原因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獨居且無人可提供照顧 5 .5 9.3 

家人或親屬無法照顧 23 2.2 42.6 

機構離家近 1 .1 1.9 

可接受良好的教育或照顧 17 1.6 31.5 

由政府安排 1 .1 1.9 

原住宅設計不適合、有限制 2 .2 3.7 

因醫療或復健需要 5 .5 9.3 

總計 54 5.1 100.0 

遺漏 系統 997 94.9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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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19顯示受訪者的「最主要照顧者」分佈比例，以「無」居半數，佔

54.0%，「配偶或同居人」次之，佔12.7%，「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母

親）」再次之，佔11.0%。 

表4-19 最主要照顧者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無 568 54.0 

配偶或同居人 133 12.7 

父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父親） 30 2.9 

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母親） 116 11.0 

子女（含媳婿） 63 6.0 

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19 1.8 

（外）祖父母 6 .6 

其他親戚 2 .2 

非同住之朋友、鄰居 1 .1 

無親屬關係之同住者 1 .1 

志工 1 .1 

僱人照顧（非外勞） 4 .4 

僱外勞照顧 45 4.3 

居家照護 10 1.0 

機構人員照顧 51 4.9 

other 1 .1 

總計 1051 100.0 

註:其他(other)為朋友1位 

 表4-20-1-1~表4-20-1-3顯示受訪者對於「家庭托顧需求度」，無需求95.5%遠大

於有需求4.5%，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53.3%及20%比例。

「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41.7%)佔多數。 

表4-20-1-1 家庭托顧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46 4.4 4.5

無需求 971 92.4 95.5

總計 1017 96.8 100.0

遺漏 系統 34 3.2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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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1-2 家庭托顧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4 2.3 53.3

知道且曾使用 9 .9 20.0

知道但未使用 12 1.1 26.7

總計 45 4.3 100.0

遺漏 系統 1006 95.7

總計 1051 100.0

表4-20-1-3 家庭托顧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家庭托顧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5 41.7% 45.5%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3 25.0% 27.3% 

[因為有溝通上的障

礙，無法進一步了解

服務內容]    

1 8.3% 9.1% 

[要付費]    2 16.7% 18.2% 

[申請程序太複雜]    1 8.3% 9.1% 

總計 12 100.0% 109.1%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0-2-1~表4-20-2-3顯示受訪者對於「臨時及短期照顧需求度」，無需求

93.2%遠大於有需求6.8%，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64.8%

及14.1%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

驗」(50.0%)佔多數。 

表4-20-2-1 臨時及短期照顧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70 6.7 6.8

無需求 952 90.6 93.2

總計 1022 97.2 100.0

遺漏 系統 29 2.8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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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2-2 臨時及短期照顧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6 4.4 64.8

知道且曾使用 10 1.0 14.1

知道但未使用 15 1.4 21.1

總計 71 6.8 100.0

遺漏 系統 980 93.2

總計 1051 100.0

表4-20-2-3 臨時及短期照顧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臨時及短期照顧知道

但未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7 50.0% 53.8%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3 21.4% 23.1% 

[要付費]   3 21.4% 23.1% 

[申請程序太複雜]   1 7.1% 7.7% 

總計 14 100.0% 107.7%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0-3-1~表4-20-3-3顯示受訪者對於「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需求度」，無

需求95.3%遠大於有需求4.7%，認知度部分，「不知道」佔79.6%，「知道且曾

使用」及「知道但未使用」皆為10.2%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沒有

辦法自己決定參與服務」(50.0%)佔多數。 

表4-20-3-1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48 4.6 4.7

無需求 975 92.8 95.3

總計 1023 97.3 100.0

遺漏 系統 28 2.7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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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3-2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39 3.7 79.6

知道且曾使用 5 .5 10.2

知道但未使用 5 .5 10.2

總計 49 4.7 100.0

遺漏 系統 1002 95.3

總計 1051 100.0

表4-20-3-3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知道但未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2 33.3% 33.3%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3 50.0% 50.0% 

[因為有溝通上的障

礙，無法進一步了解

服務內容]   

1 16.7% 16.7% 

總計 6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0-4-1~表4-20-4-3顯示受訪者對於「家庭關懷訪視及支持服務需求

度」，無需求94.0%遠大於有需求6.0%，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

使用」各佔73.8%及16.4%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

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50.0%)佔多數。 

表4-20-4-1 家庭關懷訪視及支持服務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61 5.8 6.0

無需求 962 91.5 94.0

總計 1023 97.3 100.0

遺漏 系統 28 2.7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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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4-2 家庭關懷訪視及支持服務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5 4.3 73.8

知道且曾使用 10 1.0 16.4

知道但未使用 6 .6 9.8

總計 61 5.8 100.0

遺漏 系統 990 94.2

總計 1051 100.0

表4-20-4-3 家庭關懷訪視及支持服務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家庭關懷訪視及支持

服務知道但未使用原

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3 50.0% 50.0%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2 33.3% 33.3% 

[申請程序太複雜]  1 16.7% 16.7% 

總計 6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0-5-1~表4-20-5-3顯示受訪者對於「心智障礙者雙老家庭支持整合服務

需求度」，無需求97.1%遠大於有需求2.9%，認知度部分，「不知道」佔74.2%

「知道且曾使用」及「知道但未使用」皆為12.9%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

因」，以「資格不符」(60.0%)佔多數。 

表4-20-5-1 心智障礙者雙老家庭支持整合服務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30 2.9 2.9

無需求 992 94.4 97.1

總計 1022 97.2 100.0

遺漏 系統 29 2.8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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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5-2 心智障礙者雙老家庭支持整合服務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3 2.2 74.2

知道且曾使用 4 .4 12.9

知道但未使用 4 .4 12.9

總計 31 2.9 100.0

遺漏 系統 1020 97.1

總計 1051 100.0

表4-20-5-3 心智障礙者雙老家庭支持整合服務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心智障礙者雙老家庭

支持服務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20.0% 20.0%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1 20.0% 20.0% 

[資格不符]  3 60.0% 60.0% 

總計 5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四、身心障礙者就學狀況與需求 

 表4-21~4-23顯示受訪者的「是否就學中」分佈比例，以「否」居半數以

上，佔95.6%，「就學中」佔4.4%。「就讀的學校類型」以「一般學校 (含托兒

所或幼稚園)」居多數，佔62.8%。「在學期間有遭遇哪些困難」，回答表示

「完全沒有困擾」(55.8%)佔多數，「與其他同學溝通困難」次之佔20.9%，

「課業問題」及「人際關係難以處理」也佔有不少比例(18.6%)。 

表4-21 是否就學中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是 45 4.3 4.4

否  980 93.2 95.6

總計 1025 97.5 100.0

遺漏 系統 26 2.5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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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就讀的學校類型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一般學校 (含托兒所或

幼稚園) 

27 2.6 62.8

一般學校附設特教班 7 .7 16.3

一般學校附設資源班 1 .1 2.3

特教學校 6 .6 14.0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家

庭/教養機構/醫療院

所） 

1 .1 2.3

other 1 .1 2.3

總計 43 4.1 100.0

遺漏 系統 1008 95.9 

總計 1051 100.0

註:其他為研究生1位 

表4-23 在學期間有遭遇哪些困難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在學期間有遭遇哪些

困難a 

[完全沒有困擾]    24 39.3% 55.8% 

[缺乏交通工具]    3 4.9% 7.0% 

[無力支付學費]    1 1.6% 2.3% 

[課業問題]    8 13.1% 18.6% 

[與其他同學溝通困難] 9 14.8% 20.9% 

[感覺老師、同學不友

善]    

3 4.9% 7.0% 

[評量方式未能符合需

求]    

1 1.6% 2.3% 

[學校缺乏無障礙設施] 2 3.3% 4.7% 

[人際關係難以處理]   8 13.1% 18.6% 

[課後輔導措施不足]   2 3.3% 4.7% 

總計 61 100.0% 141.9%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4-1-1~表4-24-1-3顯示受訪者對於「鑑定安置服務需求度」，無需求

97.2%遠大於有需求2.8%，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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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及53.6%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

觸的經驗」(100.0%)為主要因素。 

表4-24-1-1 鑑定安置服務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8 2.7 2.8

無需求 982 93.4 97.2

總計 1010 96.1 100.0

遺漏 系統 41 3.9

總計 1051 100.0

表4-24-1-2 鑑定安置服務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0 1.0 35.7

知道且曾使用 15 1.4 53.6

知道但未使用 3 .3 10.7

總計 28 2.7 100.0

遺漏 系統 1023 97.3 

總計 1051 100.0

表4-24-1-3 鑑定安置服務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鑑定安置服務知道但

未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3 100.0% 100.0% 

總計 3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4-2-1~表4-24-2-3顯示受訪者對於「教育補助需求度」，無需求91.2%

遠大於有需求8.8%，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27.8%及

71.1%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100.0%)為主要因素。 

 

 

 

 

 

129



 

110年度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需求調查期末成果報告 

 

表4-24-2-1 教育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89 8.5 8.8 

無需求 921 87.6 91.2

總計 1010 96.1 100.0
遺漏 系統 41 3.9 
總計 1051 100.0 

表4-24-2-2 教育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5 2.4 27.8 

知道且曾使用 64 6.1 71.1

知道但未使用 1 .1 1.1

總計 90 8.6 100.0

遺漏 系統 961 91.4

總計 1051 100.0  

表4-24-2-3 教育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教育補助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資格不符] 1 100.0% 100.0% 

總計 1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4-3-1~表4-24-3-2顯示受訪者對於「學習輔具之提供需求度」，無需求

98.0%遠大於有需求2.0%，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28.6%及71.4%比例。 

表4-24-3-1 學習輔具之提供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0 1.9 2.0

無需求 986 93.8 98.0

總計 1006 95.7 100.0

遺漏 系統 45 4.3

總計 1051 100.0

 

 

130



 

110年度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需求調查期末成果報告 

 

表4-24-3-2 學習輔具之提供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6 .6 28.6

知道且曾使用 15 1.4 71.4

總計 21 2.0 100.0

遺漏 系統 1030 98.0 

總計 1051 100.0

 表4-24-4-1~表4-24-4-2顯示受訪者對於「專業團隊(治療師)到校服務需求

度」，無需求98.2%遠大於有需求1.8%，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

使用」各佔77.8%及22.2%比例。 

表4-24-4-1 專業團隊(治療師)到校服務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8 1.7 1.8

無需求 988 94.0 98.2

總計 1006 95.7 100.0

遺漏 系統 45 4.3

總計 1051 100.0

表4-24-4-2 專業團隊(治療師)到校服務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4 1.3 77.8

知道且曾使用 4 .4 22.2

總計 18 1.7 100.0

遺漏 系統 1033 98.3 

總計 1051 100.0

 表4-24-5-1~表4-24-5-3顯示受訪者對於「巡迴輔導教師到校服務需求度」，

無需求99.5%遠大於有需求0.5%，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

各佔40.0%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

經驗」(100.0%)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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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5-1 巡迴輔導教師到校服務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5 .5 .5

無需求 1001 95.2 99.5

總計 1006 95.7 100.0

遺漏 系統 45 4.3

總計 1051 100.0

表4-24-5-2 巡迴輔導教師到校服務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 .2 40.0

知道且曾使用 2 .2 40.0

知道但未使用 1 .1 20.0

總計 5 .5 100.0

遺漏 系統 1046 99.5 

總計 1051 100.0

表4-24-5-3 巡迴輔導教師到校服務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巡迴輔導教師到校服

務知道但未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 100.0% 100.0% 

總計 1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4-6-1~表4-24-6-3顯示受訪者對於「學前幼兒教育補助費需求度」，無

需求98.0%遠大於有需求2.0%，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

佔61.9及38.1%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00.0%)為主要因素。 

表4-24-6-1 學前幼兒教育補助費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0 1.9 2.0

無需求 985 93.7 98.0

總計 1005 95.6 100.0

遺漏 系統 46 4.4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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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6-2 學前幼兒教育補助費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3 1.2 61.9

知道且曾使用 8 .8 38.1

總計 21 2.0 100.0

遺漏 系統 1030 98.0 

總計 1051 100.0

表4-24-6-3 學前幼兒教育補助費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學前幼兒教育補助費

知道但未使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100.0% 100.0% 

總計 1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4-7-1~表4-24-7-3顯示受訪者對於「特教助理員需求度」，無需求

99.0%遠大於有需求1.0%，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都佔

40.0%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

驗」(100.0%)為主要因素。 

表4-24-7-1 特教助理員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0 1.0 1.0

無需求 997 94.9 99.0

總計 1007 95.8 100.0

遺漏 系統 44 4.2

總計 1051 100.0

表4-24-7-2 特教助理員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 .4 40.0

知道且曾使用 4 .4 40.0

知道但未使用 2 .2 20.0

總計 10 1.0 100.0

遺漏 系統 1041 99.0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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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7-3 特教助理員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特教助理員知道但未

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2 100.0% 100.0% 

總計 2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24-8-1~表4-24-8-3顯示受訪者對於「特教方案服務需求度」，無需求

97.3%遠大於有需求2.7%，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37.0及55.6%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

的經驗」(100.0%)為主要因素。 

表4-24-8-1 特教方案服務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7 2.6 2.7

無需求 980 93.2 97.3

總計 1007 95.8 100.0

遺漏 系統 44 4.2

總計 1051 100.0

表4-24-8-2 特教方案服務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0 1.0 37.0

知道且曾使用 15 1.4 55.6

知道但未使用 2 .2 7.4

總計 27 2.6 100.0

遺漏 系統 1024 97.4 

總計 1051 100.0

表4-24-8-3 特教方案服務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特教方案服務知道但

未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2 100.0% 100.0% 

總計 2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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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4-9-1~表24-9-2顯示受訪者對於「課後照顧需求度」，無需求99.0%遠大

於有需求1.0%，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70.0及30.0%

比例。 

表4-24-9-1 課後照顧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0 1.0 1.0

無需求 996 94.8 99.0

總計 1006 95.7 100.0

遺漏 系統 45 4.3

總計 1051 100.0

表4-24-9-2 課後照顧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7 .7 70.0

知道且曾使用 3 .3 30.0

總計 10 1.0 100.0

遺漏 系統 1041 99.0 

總計 1051 100.0

五、身心障礙者職訓、就業狀況與需求 

 表4-25-1~表4-25-3顯示身心障礙者「有就業的」分佈比例，以「從事某種工

作(包括在庇護工場工作)」居多數，佔89.5%，「失業的」以「在找尋工作或等

待恢復工作而無報酬」為多數，佔77.5%。「無工作能力/家管」分佈比例，以

「身心障礙限制或年邁而無法工作」居多數，佔51.4%，「已退休」次之，佔

37.8%。 

表4-25-1 有就業/工作敘述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從事某種工作(包括在

庇護工場工作) 

272 25.9 89.5

利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15 1.4 4.9

家事餘暇從事工作 17 1.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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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04 28.9 100.0

遺漏 系統 747 71.1

總計 1051 100.0

表4-25-2 失業敘述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在找尋工作或等待恢復工

作而無報酬 

31 2.9 77.5 

有工作能力且想工作，但

未去找工作 

4 .4 10.0 

有工作能力，但不想工作 5 .5 12.5 

總計 40 3.8 100.0 

遺漏 系統 1011 96.2  

總計 1051 100.0  

表4-25-3 無工作能力/家管敘述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只在家幫忙家務，無

意願另行就業 

52 4.9 7.6

在學或準備升學，沒

有任何兼差 

22 2.1 3.2

身心障礙限制或年邁

而無法工作 

353 33.6 51.4

已退休 260 24.7 37.8

總計 687 65.4 100.0

遺漏 系統 364 34.6

總計 1051 100.0

 表4-26~表4-29顯示受訪者「目前工作的型態」分佈比例，以「正職員工」

居多數，佔60.2%，「部分時間(兼差)」次之，佔32.9%。「目前的工作身份」

分佈比例，以「私人企業/工廠」居多數，佔65.1%，「雇主/自營」次之，佔

16.8%。「目前的工作滿意度」，以「滿意」佔多數81.1%。「工作上較感困擾

之處」分佈比例，以「無困擾」居多數，佔73.5%，「工作無保障」次之，佔

5.0%，「受僱單位福利不佳」再次之，佔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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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目前工作的型態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正職員工 183 17.4 60.2

部分時間(兼

差) 

100 9.5 32.9

定期契約 11 1.0 3.6

勞動派遣 8 .8 2.6

other 2 .2 .7

總計 304 28.9 100.0

遺漏 系統 747 71.1

總計 1051 100.0

註:其他含化緣及家裡幫忙賣菜各一位 

表4-27 目前的工作身份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雇主/自營 51 4.9 16.8

受政府僱用 36 3.4 11.8

私人企業/工廠 198 18.8 65.1

非營利組織 12 1.1 3.9

other 7 .7 2.3

總計 304 28.9 100.0

遺漏 系統 747 71.1

總計 1051 100.0

表4-28 目前的工作滿意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非常滿意 29 2.8 9.6

滿意 245 23.3 81.1

不滿意 28 2.7 9.3

總計 302 28.7 100.0

遺漏 系統 749 71.3 

總計 1051 100.0 

表4-29 工作上較感困擾之處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工作上較感困

擾之處a 

[無困擾]   236 73.5% 82.2% 

[勞動條件之差別待遇]   5 1.6% 1.7% 

[同事間（對身障者）的異

樣眼光]   

13 4.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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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之交通或工作地點

不佳]   

5 1.6% 1.7% 

[欠缺職務再設計]   3 0.9% 1.0% 

[個人缺乏專門技術]   4 1.2% 1.4% 

[個人與上司同事相處困難]  7 2.2% 2.4% 

[個人生理限制（體弱）]   10 3.1% 3.5% 

[個人興趣不符]   8 2.5% 2.8% 

[受僱單位福利不佳(例如：

沒有升遷機會、沒有教育訓

練機會)]   

14 4.4% 4.9% 

[工作無保障]   16 5.0% 5.6% 

總計 321 100.0% 111.8%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0表4-30-1顯示受訪者「失業時間」分佈比例，以「4年以上」居大多

數，佔89.7%。「未就業的原因」分佈比例，以「沒有意願或需要」居多數，佔

48.0%，「生理及體力無法勝任」次之，佔44.1%。 

表4-30 失業時間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未滿1年 20 1.9 2.8

1年(含)以上未滿2年 23 2.2 3.2

2年(含)以上未滿3年 22 2.1 3.1

3年(含)以上 未滿4年 9 .9 1.3

4年以上 643 61.2 89.7

總計 717 68.2 100.0

遺漏 系統 334 31.8 

總計 1051 100.0 

表4-30-1 未就業的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未就業的原因a [沒有意願或需要]    394 48.0% 55.6% 

[工作差別待遇]    1 0.1% 0.1% 

[待遇太低]    2 0.2% 0.3% 

[被裁員或解僱]    6 0.7% 0.8% 

[交通困難]    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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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太遠]    3 0.4% 0.4% 

[欠缺無障礙設施]    3 0.4% 0.4% 

[政府臨時性方案結束

(如:多元就業方案、臨

時工作津貼)]    

1 0.1% 0.1% 

[臨時短期性(可預期六

個月)、特定性(一年內)

工作結束 ]    

2 0.2% 0.3% 

[生理及體力無法勝任]   362 44.1% 51.1% 

[生育或結婚]    1 0.1% 0.1% 

[家庭照顧責任]    22 2.7% 3.1% 

[個人職涯規劃]    10 1.2% 1.4% 

[工作技能及專長不符]   9 1.1% 1.3% 

總計 820 100.0% 115.7%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1~表4-31-2顯示受訪者「參加職業訓練意願」分佈比例，「沒有意願」

居大多數，佔95.6%，表示「願意」的佔4.2%，「現正接受一些職業訓練」有

0.2%，正接受的職業訓練為「物品加工類」。回答表示「最希望參加的職業訓

練種類」，以「烘培類」(16.4%)最受歡迎，「餐飲廚藝類」及「農藝類」次之

佔12.7%。 

表4-31 參加職業訓練意願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沒有意願 976 92.9 95.6

現正接受一些職業訓練 2 .2 .2

願意 43 4.1 4.2

總計 1021 97.1 100.0

遺漏 系統 30 2.9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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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1 現正接受的職業訓練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現正接受的職業訓

練a 

[物品加工類] 2 100% 100% 

總計 2 100.0% 161.5%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1-2 最希望參加的職業訓練種類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最希望參加的職業訓

練種類a 

[電腦資訊類]    2 3.6% 6.5% 

[餐飲廚藝類]    7 12.7% 22.6% 

[烘培類]    9 16.4% 29.0% 

[按摩類]    2 3.6% 6.5% 

[清潔維護類]    5 9.1% 16.1% 

[服務類]    2 3.6% 6.5% 

[農藝類]    7 12.7% 22.6% 

[物品加工類]    3 5.5% 9.7% 

[紡織服飾類]    2 3.6% 6.5% 

[美容美髮類]    4 7.3% 12.9% 

[機械電機類]    4 7.3% 12.9% 

[電子類]    3 5.5% 9.7% 

[營建土木類]    5 9.1% 16.1% 

總計 55 100.0% 177.4%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1-1~表4-32-1-3顯示受訪者對於「求職登記需求度」，無需求95.4%

遠大於有需求4.6%，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64.0及

26.0%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

驗」(83.3%)為主要因素。 

 

 

 

140



 

110年度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需求調查期末成果報告 

 

表4-32-1-1 求職登記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47 4.5 4.6
無需求 967 92.0 95.4
總計 1014 96.5 100.0

遺漏 系統 37 3.5 
總計 1051 100.0 

表4-32-1-2 求職登記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32 3.0 64.0

知道且曾使用 13 1.2 26.0

知道但未使用 5 .5 10.0

總計 50 4.8 100.0

遺漏 系統 1001 95.2

總計 1051 100.0

表4-32-1-3 求職登記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求職登記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5 83.3% 83.3%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16.7% 16.7% 

總計 6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2-1~表4-32-2-3顯示受訪者對於「就業諮商需求度」，無需求94.3%

遠大於有需求5.7%，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65.5%及

27.6%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

驗」(80.0%)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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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2-1 就業諮商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58 5.5 5.7

無需求 957 91.1 94.3

總計 1015 96.6 100.0

遺漏 系統 36 3.4

總計 1051 100.0

表4-32-2-2 就業諮商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38 3.6 65.5

知道且曾使用 16 1.5 27.6

知道但未使用 4 .4 6.9

總計 58 5.5 100.0

遺漏 系統 993 94.5 

總計 1051 100.0 

表4-32-2-3 就業諮商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就業諮商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4 80.0% 80.0%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20.0% 20.0% 

總計 5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3-1~表4-32-3-3顯示受訪者對於「工作機會推介需求度」，無需求

92.6%遠大於有需求7.4%，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58.1%及33.8%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

觸的經驗」(75.0%)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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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3-1 工作機會推介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75 7.1 7.4

無需求 940 89.4 92.6

總計 1015 96.6 100.0

遺漏 系統 36 3.4

總計 1051 100.0

表4-32-3-2 工作機會推介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3 4.1 58.1

知道且曾使用 25 2.4 33.8

知道但未使用 6 .6 8.1

總計 74 7.0 100.0

遺漏 系統 977 93.0 

總計 1051 100.0 

表4-32-3-3 工作機會推介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工作機會推介知道但

未使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12.5% 12.5%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6 75.0% 75.0%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12.5% 12.5% 

總計 8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4-1~表4-32-4-3顯示受訪者對於「支持性就業需求度」，無需求

97.7%遠大於有需求2.3%，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68.2%及22.7%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

觸的經驗」及「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理解」為主要因素，各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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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4-1 支持性就業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3 2.2 2.3

無需求 990 94.2 97.7

總計 1013 96.4 100.0

遺漏 系統 38 3.6

總計 1051 100.0

表4-32-4-2 支持性就業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5 1.4 68.2

知道且曾使用 5 .5 22.7

知道但未使用 2 .2 9.1

總計 22 2.1 100.0

遺漏 系統 1029 97.9 

總計 1051 100.0 

表4-32-4-3 支持性就業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支持性就業知道但未

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 50.0% 50.0%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50.0% 50.0% 

總計 2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5-1~表4-32-5-3顯示受訪者對於「庇護性就業需求度」，無需求

93.5%遠大於有需求6.5%，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63.1%及24.6%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

觸的經驗」(77.8%)為主要因素。 

表4-32-5-1 庇護性就業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66 6.3 6.5

無需求 947 90.1 93.5

總計 1013 96.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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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漏 系統 38 3.6

總計 1051 100.0

表4-32-5-2 庇護性就業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1 3.9 63.1

知道且曾使用 16 1.5 24.6

知道但未使用 8 .8 12.3

總計 65 6.2 100.0

遺漏 系統 986 93.8 

總計 1051 100.0 

表4-32-5-3 庇護性就業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庇護性就業知道但未

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7 77.8% 77.8%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11.1% 11.1% 

[要付費] 1 11.1% 11.1% 

總計 9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6-1~表4-32-6-3顯示受訪者對於「職業輔導評量需求度」，無需求

96.6%遠大於有需求3.4%，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79.4%及8.8%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

的經驗」(66.7%)為主要因素。 

表4-32-6-1 職業輔導評量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34 3.2 3.4

無需求 979 93.1 96.6

總計 1013 96.4 100.0

遺漏 系統 38 3.6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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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6-2 職業輔導評量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7 2.6 79.4

知道且曾使用 3 .3 8.8

知道但未使用 4 .4 11.8

總計 34 3.2 100.0

遺漏 系統 1017 96.8 

總計 1051 100.0 

表4-32-6-3 職業輔導評量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職業輔導評量知道但

未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4 66.7% 66.7%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16.7% 16.7% 

[要付費] 1 16.7% 16.7% 

總計 6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7-1~表4-32-7-3顯示受訪者對於「職業訓練需求度」，無需求95.7%

遠大於有需求4.3%，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68.3%及

17.1%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

驗」(71.4%)為主要因素。 

表4-32-7-1 職業訓練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44 4.2 4.3

無需求 969 92.2 95.7

總計 1013 96.4 100.0

遺漏 系統 38 3.6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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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7-2 職業訓練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8 2.7 68.3

知道且曾使用 7 .7 17.1

知道但未使用 6 .6 14.6

總計 41 3.9 100.0

遺漏 系統 1010 96.1 

總計 1051 100.0 

表4-32-7-3 職業訓練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職業訓練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5 71.4% 71.4%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2 28.6% 28.6% 

總計 7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8-1~表4-32-8-3顯示受訪者對於「創業貸款或利息貼補需求度」，無

需求99.1%遠大於有需求0.9%，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

佔81.8%及0%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理解」

(100%)為主要因素。 

表4-32-8-1 創業貸款或利息貼補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9 .9 .9

無需求 1003 95.4 99.1

總計 1012 96.3 100.0

遺漏 系統 39 3.7

總計 1051 100.0

表4-32-8-2 創業貸款或利息貼補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9 .9 81.8

知道但未使用 2 .2 18.2

總計 11 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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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漏 系統 1040 99.0

總計 1051 100.0

表4-32-8-3 創業貸款或利息貼補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創業貸款或利息貼補

知道但未使用原因a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100.0% 100.0% 

總計 1 100.0% 100.0% 

表4-32-9-1~表4-32-9-3顯示受訪者對於「公益彩券經銷商申請需求度」，無

需求98.8%遠大於有需求1.2%，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

佔57.1%及14.3%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50%)為主要因

素。 

表4-32-9-1 公益彩券經銷商申請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2 1.1 1.2

無需求 998 95.0 98.8

總計 1010 96.1 100.0

遺漏 系統 41 3.9 

總計 1051 100.0 

表4-32-9-2 公益彩券經銷商申請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8 .8 57.1

知道且曾使用 2 .2 14.3

知道但未使用 4 .4 28.6

總計 14 1.3 100.0

遺漏 系統 1037 98.7 

總計 1051 100.0 

 

 

 

 

 

 

148



 

110年度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需求調查期末成果報告 

 

表4-32-9-3 公益彩券經銷商申請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公益彩券經銷商申請

知道但未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 25.0% 33.3%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25.0% 33.3% 

[資格不符] 2 50.0% 66.7% 

總計 4 100.0% 133.3%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10-1~表4-32-10-3顯示受訪者對於「承租商店或攤販租金補助需求

度」，無需求98.8%遠大於有需求1.2%，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

使用」各佔85.7%及0%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專業人員的解說太

難理解」(100%)為主要因素。 

表4-32-10-1 承租商店或攤販租金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2 1.1 1.2

無需求 999 95.1 98.8

總計 1011 96.2 100.0

遺漏 系統 40 3.8 

總計 1051 100.0 

表4-32-10-2 承租商店或攤販租金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2 1.1 85.7 

知道但未使用 2 .2 14.3 

總計 14 1.3 100.0 

遺漏 系統 1037 98.7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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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10-3 承租商店或攤販租金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承租商店或攤販租金

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

因a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100.0% 100.0% 

總計 1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2-11-1~表4-32-11-3顯示受訪者對於「參加身心障礙特考補習學費補助

需求度」，無需求98.6%遠大於有需求1.4%，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

且曾使用」各佔83.3%及5.6%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專業人員的解

說太難理解」「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資格不符」為三因素。 

表4-32-11-1 參加身心障礙特考補習學費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4 1.3 1.4

無需求 995 94.7 98.6

總計 1009 96.0 100.0

遺漏 系統 42 4.0

總計 1051 100.0

表4-32-11-2 參加身心障礙特考補習學費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5 1.4 83.3

知道且曾使用 1 .1 5.6

知道但未使用 2 .2 11.1

總計 18 1.7 100.0

遺漏 系統 1033 98.3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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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11-3 參加身心障礙特考補習學費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參加身障特考補習學

費補助知道但未使用

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33.3% 33.3% 

[專業人員的解說太難

理解]  

1 33.3% 33.3% 

[資格不符]  1 33.3% 33.3% 

總計 3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六、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與交通狀況 

表4-33顯示受訪者「最近一個月外出次數」分佈比例，以「幾乎每天」居大

多數，佔40.4%，「都沒有外出」次之佔20.9%，「每週三、四次」再次之佔

17.0%。 

表4-33 最近一個月外出次數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幾乎每天 424 40.3 40.4

每週三、四次 178 16.9 17.0

每週一、二次 116 11.0 11.1

很少外出(全月 

1~2 次) 

112 10.7 10.7

都沒有外出 219 20.8 20.9

總計 1049 99.8 100.0

遺漏 系統 2 .2

總計 1051 100.0

表4-34顯示受訪者「最近一個月外出的理由」分佈比例，以「居家附近日常

生活活動」居多數佔21.2%，「工作」次之佔18.0%，「就醫」再次之佔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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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最近一個月外出的理由(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最近一個月外出

的理由a 

[工作]    284 18.0% 35.2% 

[上學]    41 2.6% 5.1% 

[就醫]    266 16.9% 33.0% 

[訪友]    77 4.9% 9.6% 

[購物]    230 14.6% 28.5% 

[休閒、藝文活動]    114 7.2% 14.1% 

[運動、健身活動]    165 10.5% 20.5% 

[社團、公益及宗教活動]  57 3.6% 7.1% 

[參加職業訓練、教育訓

練、才藝班、社區學苑等

課程]    

7 0.4% 0.9% 

[居家附近日常生活活動]  334 21.2% 41.4% 

總計 1575 100.0% 195.4%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5-1-1、表4-35-1-2顯示受訪者「赴醫療院所看病困難程度」分佈比例，

以「沒有困難」居多數佔90.7%，「困難原因」，以「缺乏陪伴者」為主要因素

佔48.3%。 

表4-35-1-1 赴醫療院所看病困難程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沒有困難 608 57.8 90.7

輕度困難 41 3.9 6.1

中度困難 8 .8 1.2

重度困難 7 .7 1.0

極重度困難(完全不能) 6 .6 .9

總計 670 63.7 100.0

遺漏 系統 381 36.3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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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1-2 赴醫療院所看病困難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赴醫療院所看

病困難原因a 

[缺乏適切輔具(含移動、溝通

等輔具)]    

7 11.7% 12.3% 

[缺乏陪伴者]    29 48.3% 50.9% 

[距離太遠，交通不便]    15 25.0% 26.3% 

[顧慮其他參與者之眼光或態

度]    

1 1.7% 1.8% 

[該活動或設計的內容，無法

滿足您的需求]    

8 13.3% 14.0% 

總計 60 100.0% 105.3%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5-2-1、表4-35-2-2顯示受訪者「赴教育機構上課困難程度」分佈比例，

以「沒有困難」居多數佔81.9%，「困難原因」，以「缺乏陪伴者」為主要因素

佔47.1%。 

表4-35-2-1 赴教育機構上課困難程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沒有困難 77 7.3 81.9 

輕度困難 3 .3 3.2 

中度困難 5 .5 5.3 

重度困難 3 .3 3.2 

極重度困難(完全不

能) 

6 .6 6.4 

總計 94 8.9 100.0 

遺漏 系統 957 91.1  

總計 1051 100.0  

表4-35-2-2 赴教育機構上課困難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赴教育機構上

課困難原因a 

[缺乏適切輔具(含移動、溝通

等輔具)]    

1 5.9% 6.7% 

[缺乏陪伴者]    8 47.1% 53.3% 

[距離太遠，交通不便]    3 17.6%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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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其他參與者之眼光或態

度]    

2 11.8% 13.3% 

[該活動或設計的內容，無法

滿足您的需求]    

3 17.6% 20.0% 

總計 17 100.0% 113.3%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5-3-1、表4-35-3-2顯示受訪者「到工作地點上班困難程度」分佈比例，

以「沒有困難」居多數佔93.9%，「困難原因」，以「缺乏陪伴者」為主要因素

佔55.0%。 

表4-35-3-1 到工作地點上班困難程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沒有困難 290 27.6 93.9 

輕度困難 8 .8 2.6 

中度困難 2 .2 .6 

極重度困難(完全

不能) 

9 .9 2.9 

總計 309 29.4 100.0 

遺漏 系統 742 70.6  

總計 1051 100.0  

表4-35-3-2 到工作地點上班困難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到工作地點上班困難

原因a 

[缺乏適切輔具(含移

動、溝通等輔具)]    

2 10.0% 10.0% 

[缺乏陪伴者]    11 55.0% 55.0% 

[距離太遠，交通不便] 6 30.0% 30.0% 

[該活動或設計的內

容，無法滿足您的需

求]    

1 5.0% 5.0% 

總計 20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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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4-1、表4-35-4-2顯示受訪者「到商店、百貨公司購物困難程度」分佈

比例，以「沒有困難」居多數佔93.5%，「困難原因」，以「缺乏陪伴者」為主

要因素佔50.0%。 

表4-35-4-1 到商店、百貨公司購物困難程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沒有困難 358 34.1 93.5 

輕度困難 8 .8 2.1 

中度困難 4 .4 1.0 

重度困難 3 .3 .8 

極重度困難 (完全不

能) 

10 1.0 2.6 

總計 383 36.4 100.0 

遺漏 系統 668 63.6  

總計 1051 100.0  

表4-35-4-2 到商店、百貨公司購物困難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到商店、百貨公司購

物困難原因a 

[缺乏適切輔具(含移

動、溝通等輔具)]    

5 16.7% 17.9% 

[缺乏陪伴者]    15 50.0% 53.6% 

[家人阻止或不贊同]   1 3.3% 3.6% 

[該活動空間無障礙空

間設計不良]    

1 3.3% 3.6% 

[距離太遠，交通不便] 1 3.3% 3.6% 

[該活動或設計的內

容，無法滿足您的需

求]    

7 23.3% 25.0% 

總計 30 100.0% 107.1%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5-5-1、表4-35-5-2顯示受訪者「到商店、百貨公司購物困難程度」分佈

比例，以「沒有困難」居多數佔94.5%，「困難原因」，以「缺乏陪伴者」為主

要因素佔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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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5-1 到一般休閒場所活動困難程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沒有困難 414 39.4 94.5 

輕度困難 9 .9 2.1 

中度困難 1 .1 .2 

重度困難 7 .7 1.6 

極重度困難(完全

不能) 

7 .7 1.6 

總計 438 41.7 100.0 

遺漏 系統 613 58.3  

總計 1051 100.0  

表4-35-5-2 到一般休閒場所活動困難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到一般休閒場所活動

困難原因a 

[缺乏適切輔具(含移

動、溝通等輔具)]    

6 20.0% 21.4% 

[缺乏陪伴者]    14 46.7% 50.0% 

[家人阻止或不贊同]   2 6.7% 7.1% 

[距離太遠，交通不便] 2 6.7% 7.1% 

[該活動或設計的內

容，無法滿足您的需

求]    

6 20.0% 21.4% 

總計 30 100.0% 107.1%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5-6-1、表4-35-6-2顯示受訪者「到公私立機構洽辦業務困難程度」分佈

比例，以「沒有困難」居多數佔77.2%，「困難原因」，以「缺乏陪伴者」為主

要因素佔46.2%。 

表4-35-6-1 到公私立機構洽辦業務困難程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沒有困難 78 7.4 77.2

輕度困難 10 1.0 9.9

中度困難 1 .1 1.0

重度困難 5 .5 5.0

極重度困難(完全不能) 7 .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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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01 9.6 100.0

遺漏 系統 950 90.4

總計 1051 100.0

表4-35-6-2 到公私立機構洽辦業務困難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到公私立機構

洽辦業務困難

原因a 

[缺乏適切輔具(含移動、溝通

等輔具)]    

2 7.7% 8.7% 

[缺乏陪伴者]    12 46.2% 52.2% 

[該活動空間無障礙空間設計

不良]    

1 3.8% 4.3% 

[距離太遠，交通不便]    1 3.8% 4.3% 

[顧慮其他參與者之眼光或態

度]    

1 3.8% 4.3% 

[該活動或設計的內容，無法

滿足您的需求]    

9 34.6% 39.1% 

總計 26 100.0% 113.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5-7-1、表4-35-7-2顯示受訪者「社交(朋友聚會)、拜訪親友困難程度」

分佈比例，以「沒有困難」居多數佔93.0%，「困難原因」，以「缺乏陪伴者」

為主要因素佔50.0%。 

表4-35-7-1 社交(朋友聚會)、拜訪親友困難程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沒有困難 281 26.7 93.0 

輕度困難 8 .8 2.6 

中度困難 2 .2 .7 

重度困難 4 .4 1.3 

極重度困難(完全不

能) 

7 .7 2.3 

總計 302 28.7 100.0 

遺漏 系統 749 71.3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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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7-2 社交(朋友聚會)、拜訪親友困難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社交、拜訪親

友困難原因a 

[缺乏適切輔具(含移動、溝通

等輔具)]    

5 20.8% 20.8% 

[缺乏陪伴者]    12 50.0% 50.0% 

[距離太遠，交通不便]    1 4.2% 4.2% 

[顧慮其他參與者之眼光或態

度]    

1 4.2% 4.2% 

[該活動或設計的內容，無法

滿足您的需求]    

5 20.8% 20.8% 

總計 24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5-8-1、表4-35-8-2顯示受訪者「從事宗教活動困難程度」分佈比例，以

「沒有困難」居多數佔89.9%，「困難原因」，以「缺乏陪伴者」為主要因素佔

58.8%。 

表4-35-8-1 從事宗教活動困難程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沒有困難 143 13.6 89.9 

輕度困難 4 .4 2.5 

中度困難 2 .2 1.3 

重度困難 4 .4 2.5 

極重度困難(完全不

能) 

6 .6 3.8 

總計 159 15.1 100.0 

遺漏 系統 892 84.9  

總計 1051 100.0  

表4-35-8-2 從事宗教活動困難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從事宗教活動

困難原因a 

[缺乏適切輔具(含移動、溝通

等輔具)]   

3 17.6% 17.6% 

[缺乏陪伴者]   10 58.8%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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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活動或設計的內容，無法

滿足您的需求]   

4 23.5% 23.5% 

總計 17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6顯示受訪者「外出時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分佈比例，以「自行騎乘

機車(含特製機車）」居多數佔32.4%，「親友開車或騎車接送」次之，佔

31.4%。 

表4-36 最近一個月外出時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最常使用的交通

工具a 

[自行駕駛汽車]   130 13.5% 16.9% 

[自行騎乘機車(含特製

機車）]   

313 32.4% 40.6% 

[自行騎乘腳踏車]   71 7.4% 9.2% 

[親友開車或騎車接送]   303 31.4% 39.4% 

[坐計程車]   24 2.5% 3.1% 

[坐無障礙計程車]   1 0.1% 0.1% 

[搭乘復康巴士]   17 1.8% 2.2% 

[使用電動輪椅或代步

車]   

23 2.4% 3.0% 

[搭乘長途客運]   2 0.2% 0.3% 

[搭乘公車]   48 5.0% 6.2% 

[搭乘火車]   21 2.2% 2.7% 

[搭乘捷運]   6 0.6% 0.8% 

[搭乘高鐵]   6 0.6% 0.8% 

總計 965 100.0% 125.3%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7顯示受訪者「平常主要的休閒活動」分佈比例，以「看電視、DVD、

錄影帶」居多數佔41.5%，「親友開車或騎車接送」次之，佔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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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7 平常主要的休閒活動(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平常主要的休閒

活動a 

[看電視、DVD、錄影帶] 548 41.5% 74.0% 

[到電影院看電影]  3 0.2% 0.4% 

[逛街購物(目的為娛樂消

遣)]    

34 2.6% 4.6% 

[看書]  27 2.0% 3.6% 

[跟朋友聚會]  90 6.8% 12.1% 

[參加藝文活動，如音樂

會、戲劇表演、展覽] 

15 1.1% 2.0% 

[跟親戚聚會家族聚會(指

沒有一起同住的家人或親

戚)]  

46 3.5% 6.2% 

[玩牌或下棋]  7 0.5% 0.9% 

[聽音樂]  52 3.9% 7.0% 

[從事體能活動，如運

動，上健身房、散步] 

316 23.9% 42.6% 

[做手工藝，如裁縫、工

藝]  

4 0.3% 0.5% 

[使用電腦或上網] 147 11.1% 19.8% 

[釣蝦場、夾娃娃機、投

籃遊戲機] 

1 0.1% 0.1% 

[廟會、宗教、慶典活動] 32 2.4% 4.3% 

總計 1322 100.0% 178.4%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8顯示受訪者「很少外出或都沒有外出原因」分佈比例，以「不宜外

出」居多數佔46.8%，「沒有必要外出」次之，佔34.6%。 

表4-38 很少外出或都沒有外出原因(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很少外出或都沒有

外出的原因a 

[沒有必要外出] 153 34.6% 47.4% 

[不宜外出] 207 46.8% 64.1% 

[沒有人可以陪或帶您(身

心障礙者)外出] 

20 4.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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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禁止您外出] 2 0.5% 0.6% 

[自己不想外出] 47 10.6% 14.6% 

[缺乏定向行動能力] 10 2.3% 3.1% 

[缺乏外出所需輔具] 2 0.5% 0.6% 

[外出場所缺乏無障礙設

施] 

1 0.2% 0.3% 

總計 442 100.0% 136.8%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1-1~表4-39-1-3顯示受訪者對於「專用車牌、停車證需求度」，無需

求53.1%稍大於有需求46.9%，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

佔15.2及70.7%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74.6%)為主要因

素。 

表4-39-1-1 專用車牌、停車證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481 45.8 46.9

無需求 545 51.9 53.1

總計 1026 97.6 100.0

遺漏 系統 25 2.4

總計 1051 100.0

表4-39-1-2 專用車牌、停車證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73 6.9 15.2

知道且曾使用 340 32.4 70.7

知道但未使用 68 6.5 14.1

總計 481 45.8 100.0

遺漏 系統 570 54.2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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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1-3 專用車牌、停車證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專用車牌、停車證知道

但未使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2 3.0% 3.0%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9 13.4% 13.4% 

[因為服務沒有區分不

同障別的需求] 

1 1.5% 1.5% 

[資格不符] 50 74.6% 74.6% 

[申請程序太複雜] 5 7.5% 7.5% 

總計 67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2-1~表4-39-2-3顯示受訪者對於「停車位貸款利息或承租補助需求

度」，無需求97.5%遠大於有需求2.5%，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

使用」各佔71.4%及14.3%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

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及「資格不符」為主要因素。 

表4-39-2-1 停車位貸款利息或承租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6 2.5 2.5

無需求 995 94.7 97.5

總計 1021 97.1 100.0

遺漏 系統 30 2.9

總計 1051 100.0

表4-39-2-2 停車位貸款利息或承租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0 1.9 71.4

知道且曾使用 4 .4 14.3

知道但未使用 4 .4 14.3

總計 28 2.7 100.0

遺漏 系統 1023 97.3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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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2-3 停車位貸款利息或承租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停車位貸款利息或承

租補助知道但未使用

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 50.0% 50.0% 

[資格不符] 1 50.0% 50.0% 

總計 2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3-1~表4-39-3-3顯示受訪者對於「牌照稅減免需求度」，有需求

63.2%稍大於無需求36.8%，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6.4%及91.3%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

的經驗」(47.1%)為主要因素。 

表4-39-3-1 牌照稅減免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655 62.3 63.2

無需求 381 36.3 36.8

總計 1036 98.6 100.0

遺漏 系統 15 1.4

總計 1051 100.0

表4-39-3-2 牌照稅減免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2 4.0 6.4

知道且曾

使用 

597 56.8 91.3

知道但未

使用 

15 1.4 2.3

總計 654 62.2 100.0

遺漏 系統 397 37.8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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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3-3 牌照稅減免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牌照稅減免知道但未

使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5.9% 5.9%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8 47.1% 47.1%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1 5.9% 5.9% 

[因為有溝通上的障

礙，無法進一步了解

服務內容]  

1 5.9% 5.9% 

[資格不符]  4 23.5% 23.5% 

[申請程序太複雜]  2 11.8% 11.8% 

總計 17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4-1~表4-39-4-3顯示受訪者對於「復康巴士需求度」，無需求89.4%

遠大於有需求10.6%，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21.6%

及47.7%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

驗」(47.1%)為主要因素。 

表4-39-4-1 復康巴士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09 10.4 10.6

無需求 920 87.5 89.4

總計 1029 97.9 100.0

遺漏 系統 22 2.1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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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4-2 復康巴士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4 2.3 21.6

知道且曾使

用 

53 5.0 47.7

知道但未使

用 

34 3.2 30.6

總計 111 10.6 100.0

遺漏 系統 940 89.4

總計 1051 100.0

表4-39-4-3 復康巴士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復康巴士知道但未使用

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4.0% 4.0%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6 24.0% 24.0%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1 4.0% 4.0% 

[因為有溝通上的障

礙，無法進一步了解

服務內容] 

1 4.0% 4.0% 

[資格不符] 4 16.0% 16.0% 

[要付費] 7 28.0% 28.0% 

[申請程序太複雜] 5 20.0% 20.0% 

總計 25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5-1~表4-39-5-3顯示受訪者對於「客運、鐵路及捷運補助需求度」，

無需求69.2%遠大於有需求30.8%，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

用」各佔14.5%及83.6%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50.0%)

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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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5-1 客運、鐵路及捷運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319 30.4 30.8

無需求 718 68.3 69.2

總計 1037 98.7 100.0

遺漏 系統 14 1.3

總計 1051 100.0

表4-39-5-2 客運、鐵路及捷運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6 4.4 14.5

知道且曾使

用 

266 25.3 83.6

知道但未使

用 

6 .6 1.9

總計 318 30.3 100.0

遺漏 系統 733 69.7

總計 1051 100.0

表4-39-5-3 客運、鐵路及捷運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客運、鐵路及捷運補助

知道但未使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25.0% 25.0%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 25.0% 25.0% 

[資格不符]  2 50.0% 50.0% 

總計 4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6-1~表4-39-6-3顯示受訪者對於「自立生活支持需求度」，無需求

94.3%遠大於有需求5.7%，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75.9%及12.1%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

觸的經驗」(44.4%)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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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6-1 自立生活支持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59 5.6 5.7

無需求 969 92.2 94.3

總計 1028 97.8 100.0

遺漏 系統 23 2.2

總計 1051 100.0

表4-39-6-2 自立生活支持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44 4.2 75.9

知道且曾使用 7 .7 12.1

知道但未使用 7 .7 12.1

總計 58 5.5 100.0

遺漏 系統 993 94.5

總計 1051 100.0

表4-39-6-3 自立生活支持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自立生活支持知道但未

使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2 22.2% 22.2%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4 44.4% 44.4% 

[資格不符]  1 11.1% 11.1% 

[要付費] 2 22.2% 22.2% 

總計 9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7-1~表4-39-7-3顯示受訪者對於「愛心陪伴卡需求度」，無需求

66.4%大於有需求33.6%，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20.6%及73.4%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47.1%)為主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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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7-1 愛心陪伴卡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348 33.1 33.6

無需求 688 65.5 66.4 

總計 1036 98.6 100.0 

遺漏 系統 15 1.4

總計 1051 100.0

表4-39-7-2 愛心陪伴卡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72 6.9 20.6

知道且曾使用 256 24.4 73.4

知道但未使用 21 2.0 6.0

總計 349 33.2 100.0

遺漏 系統 702 66.8

總計 1051 100.0

表4-39-7-3 愛心陪伴卡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愛心陪伴卡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5.9% 5.9%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6 35.3% 35.3% 

[因為服務沒有區分不

同障別的需求]  

1 5.9% 5.9% 

[資格不符]  8 47.1% 47.1% 

[申請程序太複雜]  1 5.9% 5.9% 

總計 17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8-1~表4-39-8-3顯示受訪者對於「愛心陪伴卡需求度」，無需求

94.8%大於有需求5.2%，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36.4%及45.5%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

觸的經驗」「資格不符」「要付費」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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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8-1 樂活補給站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53 5.0 5.2

無需求 974 92.7 94.8

總計 1027 97.7 100.0

遺漏 系統 24 2.3

總計 1051 100.0

表4-39-8-2 樂活補給站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0 1.9 36.4

知道且曾使

用 

25 2.4 45.5

知道但未使

用 

10 1.0 18.2

總計 55 5.2 100.0

遺漏 系統 996 94.8

總計 1051 100.0

表4-39-8-3 樂活補給站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樂活補給站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2 25.0% 25.0%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 12.5% 12.5% 

[因為有溝通上的障

礙，無法進一步了解

服務內容]  

1 12.5% 12.5% 

[資格不符]  2 25.0% 25.0% 

[要付費]  2 25.0% 25.0% 

總計 8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9-1~表4-39-9-3顯示受訪者對於「手語翻譯及聽打服務需求度」，無

需求97.3%大於有需求2.7%，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23.1%及73.1%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00%)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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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9-1 手語翻譯及聽打服務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8 2.7 2.7

無需求 998 95.0 97.3

總計 1026 97.6 100.0

遺漏 系統 25 2.4

總計 1051 100.0

表4-39-9-2 手語翻譯及聽打服務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6 .6 23.1

知道且曾使

用 

19 1.8 73.1

知道但未使

用 

1 .1 3.8

總計 26 2.5 100.0

遺漏 系統 1025 97.5

總計 1051 100.0

表4-39-9-3 手語翻譯及聽打服務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手語翻譯及聽打服務

知道但未使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100.0% 100.0% 

總計 1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10-1~表4-39-10-3顯示受訪者對於「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需求度」，無需求92.8%大於有需求7.2%，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

曾使用」各佔43.2%及35.1%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

(47.1%)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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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10-1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74 7.0 7.2

無需求 955 90.9 92.8

總計 1029 97.9 100.0

遺漏 系統 22 2.1

總計 1051 100.0

表4-39-10-2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32 3.0 43.2

知道且曾使用 26 2.5 35.1

知道但未使用 16 1.5 21.6

總計 74 7.0 100.0

遺漏 系統 977 93.0

總計 1051 100.0

表4-39-10-3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

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5.9% 6.3%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3 17.6% 18.8% 

[資格不符]  8 47.1% 50.0% 

[要付費]  2 11.8% 12.5% 

[申請程序太複雜]  3 17.6% 18.8% 

總計 17 100.0% 106.3%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39-11-1~表4-39-11-3顯示受訪者對於「家庭托顧需求度」，無需求

97.8%大於有需求2.2%，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65.2%及4.3%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

的經驗」「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與服務」「要付費」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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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11-1 家庭托顧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2 2.1 2.2

無需求 998 95.0 97.8

總計 1020 97.1 100.0

遺漏 系統 31 2.9

總計 1051 100.0

表4-39-11-2 家庭托顧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5 1.4 65.2

知道且曾使用 1 .1 4.3

知道但未使用 7 .7 30.4

總計 23 2.2 100.0

遺漏 系統 1028 97.8

總計 1051 100.0

表4-39-11-3 家庭托顧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家庭托顧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12.5% 14.3%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2 25.0% 28.6%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2 25.0% 28.6% 

[要付費]  2 25.0% 28.6% 

[申請程序太複雜] 1 12.5% 14.3% 

總計 8 100.0% 114.3%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七、身心障礙者照顧醫療狀況與需求 

 表4-40顯示受訪者「生活起居是否可以獨立自我照顧」分佈比例，回答「可

以」居大多數，佔69.2%，表示「不可以」次之佔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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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生活起居是否可以獨立自我照顧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可以 725 69.0 69.2

不可以 322 30.6 30.8

總計 1047 99.6 100.0

遺漏 系統 4 .4

總計 1051 100.0

 表4-41、表4-41-1顯示受訪者「需不需要接受復健治療」分佈比例，回答

「不需要」居大多數，佔86.6%，表示「需要」次之佔13.4%，需要接受的復健

治療以「物理治療」(65.6%)佔多數。 

表 4-41 需不需要接受復健治療（複選題）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需要 140 13.3 13.4

不需要 903 85.9 86.6

總計 1043 99.2 100.0

遺漏 系統 8 .8

總計 1051 100.0

表4-41-1 需要接受哪一種復健治療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需要接受哪一種復健治

療a 

[職能治療] 25 15.3% 17.7% 

[語言治療] 16 9.8% 11.3% 

[心理治療] 12 7.4% 8.5% 

[物理治療] 107 65.6% 75.9% 

[心理諮商] 3 1.8% 2.1% 

總計 163 100.0% 115.6%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42、表4-42-1顯示受訪者「需不需要使用輔具」分佈比例，回答「不需

要」居大多數，佔65.8%，表示「需要且有使用」次之佔31.8%，需要使用的輔

具以「助行器」(31.2%%)佔多數，需要「助聽器」再次之佔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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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生活中需不需要使用輔具（複選題）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需要 680 64.7 65.8

需要但未使用 25 2.4 2.4

需要且有使用 329 31.3 31.8

總計 1034 98.4 100.0

遺漏 系統 17 1.6

總計 1051 100.0

表4-42-1 需要哪一些輔具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需要哪一些輔

具a 

[手推輪椅(含躺式輪椅)] 112 28.4% 35.1% 

[助行器] 123 31.2% 38.6% 

[特製或改裝機車] 2 0.5% 0.6% 

[移位機] 2 0.5% 0.6% 

[電動輪椅/代步車] 11 2.8% 3.4% 

[義肢] 7 1.8% 2.2% 

[點字機或點字版] 3 0.8% 0.9% 

[弱視特製眼鏡] 4 1.0% 1.3% 

[震動手錶、鬧鐘] 1 0.3% 0.3% 

[收錄音機或隨身聽] 1 0.3% 0.3% 

[電子字幕顯示器] 7 1.8% 2.2% 

[聽(語)障火警閃光警示

器] 

6 1.5% 1.9% 

[助聽器] 89 22.6% 27.9% 

[人工電子耳] 4 1.0% 1.3% 

[餵食椅或進食輔具] 4 1.0% 1.3% 

[居家無障礙設施裝備] 5 1.3% 1.6% 

[氣墊床或流體壓力床墊] 6 1.5% 1.9% 

[輪椅坐墊或背墊] 2 0.5% 0.6% 

[矯正鞋] 5 1.3% 1.6% 

總計 394 100.0% 123.5%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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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3顯示受訪者「就醫時候面臨的困難」分佈比例，回答「沒有困難」居

大多數，佔82.7%，表示「就醫費用太高」「交通不便」「醫療院所距離太遠」

次之分佔4.6% 、4.1%、3.8%。 

表4-43 就醫時候面臨的困難（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就醫面臨的困難
a 

[就醫費用太高] 54 4.6% 5.2% 

[醫療院所距離太遠] 45 3.8% 4.4% 

[交通不便] 48 4.1% 4.7% 

[交通費用太高] 20 1.7% 1.9% 

[沒有人可以接送] 28 2.4% 2.7% 

[定向行動能力不夠(會

迷路)] 

11 0.9% 1.1% 

[缺少復康巴士接送] 12 1.0% 1.2% 

[缺少接駁車往返醫院] 19 1.6% 1.8% 

[資訊不足，例如不知

看那家醫院或科別] 

4 0.3% 0.4% 

[醫療院所內缺乏無障

礙環境] 

3 0.3% 0.3% 

[醫療院所內缺乏適合

障礙者的醫療或檢驗

設備] 

8 0.7% 0.8% 

[無法與醫護人員溝通] 39 3.3% 3.8% 

[醫護人員態度不好] 6 0.5% 0.6% 

[缺乏人員陪同就醫] 16 1.4% 1.6% 

[無法辨識醫院內動線

指引] 

11 0.9% 1.1% 

[無法辨識相關文件說

明(如藥袋、手術同意

書)] 

6 0.5% 0.6% 

[沒有困難] 851 72.1% 82.7% 

總計 1181 100.0% 114.8%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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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44-1-1~表4-44--1-3顯示受訪者對於「早期療育服務補助需求度」，無需

求93.4%大於有需求6.6%，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

46.5%及49.3%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

觸的經驗」(66.7%)為主要因素。 

 表 4-44-1-1 早期療育服務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68 6.5 6.6

無需求 960 91.3 93.4

總計 1028 97.8 100.0

遺漏 系統 23 2.2 

總計 1051 100.0 

表 4-44-1-2 早期療育服務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33 3.1 46.5

知道且曾使用 35 3.3 49.3

知道但未使用 3 .3 4.2

總計 71 6.8 100.0

遺漏 系統 980 93.2

總計 1051 100.0

表4-44-1-3 早期療育服務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早期療育服務補助知道

但未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2 66.7% 66.7% 

[資格不符] 1 33.3% 33.3% 

總計 3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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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4-2-1~表4-44--2-3顯示受訪者對於「生活及醫療復健輔助器具補助需求

度」，無需求84%大於有需求16%，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

用」各佔31.1%及58.5%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

或沒有接觸的經驗」(40.0%)為主要因素，「資格不符」(33.3%)次之。 

表 4-44-2-1 生活及醫療復健輔助器具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65 15.7 16.0

無需求 865 82.3 84.0

總計 1030 98.0 100.0

遺漏 系統 21 2.0 

總計 1051 100.0 

表 4-44-2-2 生活及醫療復健輔助器具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51 4.9 31.1

知道且曾使用 96 9.1 58.5

知道但未使用 17 1.6 10.4

總計 164 15.6 100.0

遺漏 系統 887 84.4

總計  1051 100.0

表4-44-2-3 生活及醫療復健輔助器具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生活及醫療復健輔助

器具補助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6.7% 6.7%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6 40.0% 40.0%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1 6.7% 6.7% 

[資格不符]  5 33.3% 33.3% 

[申請程序太複雜] 2 13.3% 13.3% 

總計 15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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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4-3-1~表4-44--3-3顯示受訪者對於「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負保費

補助需求度」，有需求56.7%大於無需求43.3%，認知度部分，「知道且曾使

用」及「不知道」各佔72.7%及24.3%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

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55.6%)為主要因素，「資格不符」(38.9%)次

之。 

表 4-44-3-1 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負保費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591 56.2 56.7

無需求 452 43.0 43.3

總計 1043 99.2 100.0

遺漏 系統 8 .8

總計 1051 100.0

表 4-44-3-2 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負保費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44 13.7 24.3

知道且曾使用 431 41.0 72.7

知道但未使用 18 1.7 3.0

總計 593 56.4 100.0

遺漏 系統 458 43.6

總計 1051 100.0

表4-44-3-3 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負保費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全民健保及社會保險

保費補助知道但未使

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0 55.6% 55.6% 

[資格不符] 7 38.9% 38.9% 

[申請程序太複雜] 1 5.6% 5.6% 

總計 18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44-4-1~表4-44--4-3顯示受訪者對於「中低收入戶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需求度」，無需求87.3%大於有需求12.7%，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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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曾使用」各佔59.8%及14.4%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

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80.0%)為主要因素。 

表 4-44-4-1 中低收入戶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130 12.4 12.7

無需求 897 85.3 87.3

總計 1027 97.7 100.0

遺漏 系統 24 2.3 

總計 1051 100.0 

表 4-44-4-2 中低收入戶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79 7.5 59.8

知道且曾使用 19 1.8 14.4

知道但未使用 34 3.2 25.8

總計 132 12.6 100.0

遺漏 系統 919 87.4

總計 1051 100.0

表4-44-4-3 中低收入戶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中低收入戶傷病看護費

用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

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2.9% 2.9%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6 17.1% 17.1% 

[資格不符] 28 80.0% 80.0% 

總計 35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44-5-1~表4-44--5-3顯示受訪者對於「中低收入戶醫療補助需求度」，無

需求80.6%大於有需求19.4%，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

佔48%及27%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資格不符」(77.4%)為主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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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5-1 中低收入戶醫療補助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200 19.0 19.4

無需求 833 79.3 80.6

總計 1033 98.3 100.0

遺漏 系統 18 1.7

總計 1051 100.0

表 4-44-5-2 中低收入戶醫療補助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96 9.1 48.0

知道且曾使用 54 5.1 27.0

知道但未使用 50 4.8 25.0

總計 200 19.0 100.0

遺漏 系統 851 81.0 

總計 1051 100.0 

表4-44-5-3 中低收入戶醫療補助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中低收入戶醫療補助知

道但未使用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1 20.8% 20.8%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參

與服務]  

1 1.9% 1.9% 

[資格不符] 41 77.4% 77.4% 

總計 53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44-6-1~表4-44--6-3顯示受訪者對於「居家復健需求度」，無需求96.8%

大於有需求3.2%，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70.6%及

23.5%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

驗」(100.0%)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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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6-1 居家復健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33 3.1 3.2

無需求 989 94.1 96.8

總計 1022 97.2 100.0

遺漏 系統 29 2.8

總計 1051 100.0

表 4-44-6-2 居家復健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4 2.3 70.6

知道且曾使用 8 .8 23.5

知道但未使用 2 .2 5.9

總計 34 3.2 100.0

遺漏 系統 1017 96.8 

總計 1051 100.0 

表4-44-6-3 居家復健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居家復健知道但未使用

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1 100.0% 100.0% 

總計 1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44-7-1~表4-44--7-3顯示受訪者對於「居家護理需求度」，無需求95.5%

大於有需求4.5%，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40.4%及

46.8%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

驗」(80.0%)為主要因素。 

表 4-44-7-1 居家護理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46 4.4 4.5

無需求 975 92.8 95.5

總計 1021 97.1 100.0

遺漏 系統 30 2.9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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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7-2 居家護理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19 1.8 40.4

知道且曾使用 22 2.1 46.8

知道但未使用 6 .6 12.8

總計 47 4.5 100.0

遺漏 系統 1004 95.5

總計 1051 100.0

表4-44-7-3 居家護理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居家護理知道但未使用

原因a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4 80.0% 80.0% 

[要付費]  1 20.0% 20.0% 

總計 5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44-8-1~表4-44--8-3顯示受訪者對於「心理重建需求度」，無需求96.9%

大於有需求3.1%，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曾使用」各佔69.7%及

18.2%比例。「知道但未使用原因」，以「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

驗」(80.0%)為主要因素。 

表 4-44-8-1 心理重建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32 3.0 3.1

無需求 994 94.6 96.9

總計 1026 97.6 100.0

遺漏 系統 25 2.4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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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8-2 心理重建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3 2.2 69.7

知道且曾使用 6 .6 18.2

知道但未使用 4 .4 12.1

總計 33 3.1 100.0

遺漏 系統 1018 96.9

總計 1051 100.0

表4-44-8-3 心理重建知道但未使用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心理重建知道但未使用

原因a 

[不知道有這樣的服務] 1 20.0% 20.0% 

[對服務內容不清楚或

沒有接觸的經驗] 

4 80.0% 80.0% 

總計 5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44-9-1~表4-44--9-2顯示受訪者對於「使用維生器材及生活輔具用電優惠

需求度」，無需求96.7%大於有需求3.3%，認知度部分，「不知道」及「知道且

曾使用」各佔74.3%及25.7%比例。 

表 4-44-9-1 使用維生器材及生活輔具用電優惠需求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有需求 34 3.2 3.3

無需求 986 93.8 96.7

總計 1020 97.1 100.0

遺漏 系統 31 2.9

總計 1051 100.0

表 44-9-2 使用維生器材及生活輔具用電優惠認知度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不知道 26 2.5 74.3

知道且曾使用 9 .9 25.7

總計 35 3.3 100.0

遺漏 系統 1016 96.7

總計 10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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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5顯示受訪者回答「何種管道獲得有關福利及服務措施的訊息」分佈

比例，以「鄉鎮市公所」為主要，佔17.7%，「醫療院所、衛生所」次之佔

17.0%，「彰化縣社會處」再次之佔13.3%。 

表4-45 何種管道獲得有關身心障礙者福利及服務措施的訊息(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何種管道獲得福利及服

務措施的訊息a 

[縣政府網站] 81 7.3% 11.0% 

[彰化縣社會處] 147 13.3% 19.9% 

[鄉鎮市公所] 195 17.7% 26.4% 

[村里幹事] 26 2.4% 3.5% 

[電視] 54 4.9% 7.3% 

[報紙] 36 3.3% 4.9% 

[廣播電台] 16 1.5% 2.2% 

[網路] 102 9.2% 13.8% 

[親友告知] 122 11.1% 16.5% 

[醫療院所、衛生所] 188 17.0% 25.5% 

[學校單位] 11 1.0% 1.5% 

[社福機構] 113 10.2% 15.3% 

[社區聚會/社區活動] 9 0.8% 1.2% 

[社區刊物/社區廣播] 3 0.3% 0.4% 

總計 1103 100.0% 149.5%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八、主要家庭照顧者問項 

表4-46顯示受訪者「與這位身心障礙者的關係」分佈比例，回答「配偶或同

居人」居大多數，佔25.7%，「母親」次之佔23.5%。 

表4-46 您與這位身心障礙者的關係 

 次數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配偶或同居人 117 11.1 25.7

兄弟 8 .8 1.8

姊妹 7 .7 1.5

兒子 45 4.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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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婦 10 1.0 2.2

女兒 15 1.4 3.3

父親 32 3.0 7.0

母親 107 10.2 23.5

祖父母 3 .3 .7

外祖父母 3 .3 .7

其他親戚 1 .1 .2

機構人員 41 3.9 9.0

居家服務員/個人助

理 

10 1.0 2.2

本國籍看護 1 .1 .2

外國籍看護 42 4.0 9.2

other 13 1.2 2.9

總計 455 43.3 100.0

遺漏 系統 596 56.7 

總計 1051 100.0

表4-47顯示受訪者回答「照顧這位身心障礙者面臨的狀況」分佈比例，以

「必須時時刻刻都要注意他」及「感到疲倦」為主要，分佔%16.6、16.1%，

「照顧花費大，造成負擔」次之佔13.2%。 

表4-47 照顧這位身心障礙者面臨哪些狀況(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照顧身障者

面臨狀況a 

[您覺得身體不舒服(不爽快)時

還是要照顧他] 

42 6.1% 15.5% 

[感到疲倦] 111 16.1% 41.0% 

[體力上負擔重] 70 10.1% 25.8% 

[我會受到他的情緒影響] 78 11.3% 28.8% 

[睡眠被干擾(因為病人在夜裡

無法安睡)] 

22 3.2% 8.1% 

[因為照顧他讓您的健康變壞

了] 

8 1.2% 3.0% 

[感到心力交瘁] 69 10.0% 25.5% 

[照顧他讓您精神上覺得痛苦] 18 2.6% 6.6% 

[當您和他在一起時，會感到生

氣] 

10 1.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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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照顧家人影響到您原先的

旅行計畫] 

14 2.0% 5.2% 

[與親朋好友交往受影響] 13 1.9% 4.8% 

[您必須時時刻刻都要注意他] 115 16.6% 42.4% 

[照顧他的花費大，造成負擔] 91 13.2% 33.6% 

[不能外出工作家庭收入受影

響] 

30 4.3% 11.1% 

總計 691 100.0% 255.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48顯示受訪者回答「曾使用/接受過的照顧服務資源有哪些」分佈比

例，以「都沒有使用/接受上述照顧服務資源」為主要，佔58.3%，「經濟補

助」次之佔18.9%，「機構式照護」再次之佔10.3%。 

表4-48 您曾使用/接受過的照顧服務資源有哪些(複選題)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曾使用/接受過的照顧

服務資源有哪些a 

[居家護理] 19 3.7% 4.1% 

[居家照顧] 26 5.1% 5.6% 

[機構式照護] 53 10.3% 11.3% 

[經濟補助] 97 18.9% 20.7% 

[照顧技巧課程] 4 0.8% 0.9% 

[支持團體活動] 6 1.2% 1.3% 

[心理諮商/治療] 3 0.6% 0.6% 

[喘息服務」(臨時或短

期的照顧服務)] 

6 1.2% 1.3% 

[都沒有使用/接受上述

照顧服務資源] 

299 58.3% 63.9% 

總計 513 100.0% 109.6%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4-49顯示受訪者回答「哪一些服務有助於分擔照顧責任」分佈比例，以

「照顧經費補助」為主要，佔49.8%，「關懷訪視服務」次之佔14.6%，「照顧

諮詢服務」再次之佔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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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9 哪一些服務有助於分擔您的照顧責任 

 

回應 觀察值百分

比 N 百分比 

哪一些服務有助於分

擔您的照顧責任a 

[喘息服務] 47 8.9% 14.6% 

[照顧訓練服務] 35 6.7% 10.9% 

[照顧諮詢服務] 55 10.5% 17.1% 

[關懷訪視服務] 77 14.6% 24.0% 

[照顧經費補助] 262 49.8% 81.6% 

[臨時收托、照顧服務] 50 9.5% 15.6% 

總計 526 100.0% 163.9%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第二節 交叉表分析 

一、身障者基本背景與主要「服務及福利措施」需求 

由於身心障礙者的類別、級別、年齡及相關背景的不同，因此在政府的服務

福利措施上面的需求產生極端化的差異，其中身心障礙者類別與需求之間確實

存在顯著差異性，分析結果具備較高的參考價值。整體來說，縣政府提供的相

關「服務及福利措施」需求度相對比較強的排序(需求百分比 10%回答頻率 100

人次以上)如下:最高的是「牌照稅減免服務」依次為「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

自負保費補助」、「愛心陪伴卡服務」、「客運、鐵路及捷運補助服務」、

「老人及身心障礙者免費乘車補助」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醫療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及醫療復健輔助器具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復康巴士服

務」。以下就上述比較具代表性的需求進行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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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1-1 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牌照稅減免服務」需求度，「有需求」

大於「無需求」，尤其第七類需求最高(38.2%)。 

表 4-50-1-1 障礙類別與牌照稅減免服務 

 

牌照稅減免服務，您的需求度?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119 162 281 

 18.2% 42.5% 27.1%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

感官功能及疼痛 

 152 64 216 

 23.2% 16.8% 20.8%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 

 12 2 14 

 1.8% 0.5% 1.4%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

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43 10 53 

 6.6% 2.6% 5.1%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

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7 4 11 

 1.1% 1.0% 1.1%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50 16 66 

 7.6% 4.2% 6.4%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

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250 117 367 

 38.2% 30.7% 35.4%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4 0 4 

 0.6% 0.0% 0.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1 0 1 

 0.2% 0.0% 0.1% 

跨兩類別以上者  17 6 23 

 2.6% 1.6% 2.2% 

總計  655 381 1036 

 100.0% 100.0% 100.0%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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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1-2 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負保費補

助」需求度，「有需求」大於「無需求」，尤其第七類需求最高(36.5%)，但是

第一類民眾對於「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負保費補助」需求度卻是「無需

求」大於「有需求」。 

表 4-50-1-2 障礙類別與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負保費補助 

 

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負保費

補助，您的需求度?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132 157 289 

 22.3% 34.7% 27.7%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

感官功能及疼痛 

 127 89 216 

 21.5% 19.7% 20.7%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 

 10 4 14 

 1.7% 0.9% 1.3%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

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33 20 53 

 5.6% 4.4% 5.1%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

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8 3 11 

 1.4% 0.7% 1.1%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43 23 66 

 7.3% 5.1% 6.3%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

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216 151 367 

 36.5% 33.4% 35.2%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2 2 4 

 0.3% 0.4% 0.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1 0 1 

 0.2% 0.0% 0.1% 

跨兩類別以上者  19 3 22 

 3.2% 0.7% 2.1% 

總計  591 452 1043 

 100.0% 100.0% 100.0%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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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0-1-3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愛心陪伴卡服務、客運、鐵路及捷運補

助服務」需求度，「無需求」大於「有需求」，除了第三類之外。 

表4-50-1-3 障礙類別與愛心陪伴卡服務、客運、鐵路及捷運補助服務 

 

請問彰化縣政府所提供的愛心陪伴

卡服務，您的需求度?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79 203 282 

 22.7% 29.5% 27.2%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

感官功能及疼痛 

 77 139 216 

 22.1% 20.2% 20.8%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 

 8 6 14 

 2.3% 0.9% 1.4%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

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26 27 53 

 7.5% 3.9% 5.1%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

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4 7 11 

 1.1% 1.0% 1.1%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22 44 66 

 6.3% 6.4% 6.4%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

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116 250 366 

 33.3% 36.3% 35.3%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2 2 4 

 0.6% 0.3% 0.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1 0 1 

 0.3% 0.0% 0.1% 

跨兩類別以上者  13 10 23 

 3.7% 1.5% 2.2% 

總計  348 688 1036 

 100.0% 100.0% 100.0%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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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1-4 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免費乘車補助」需求度，「無需求」均

大於「有需求」。 

表 4-50-1-4 障礙類別與老人及免費乘車補助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免費乘車補助，

您的需求度?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54 222 276 

 24.3% 27.4% 26.8%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

感官功能及疼痛 

 52 164 216 

 23.4% 20.3% 21.0%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 

 6 8 14 

 2.7% 1.0% 1.4%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

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16 37 53 

 7.2% 4.6% 5.1%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

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1 10 11 

 0.5% 1.2% 1.1%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15 51 66 

 6.8% 6.3% 6.4%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

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0 307 367 

 27.0% 37.9% 35.6%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1 3 4 

 0.5% 0.4% 0.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1 0 1 

 0.5% 0.0% 0.1% 

跨兩類別以上者  16 7 23 

 7.2% 0.9% 2.2% 

總計  222 809 1031 

 100.0% 100.0% 100.0%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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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1-5 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醫療補助」需求

度，「無需求」均大於「有需求」。 

表 4-50-1-5 障礙類別與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醫療補助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醫療補助，

您的需求度?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69 210 279 

 34.5% 25.2% 27.0%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

感官功能及疼痛 

 21 195 216 

 10.5% 23.4% 20.9%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 

 4 10 14 

 2.0% 1.2% 1.4%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

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4 49 53 

 2.0% 5.9% 5.1%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

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 5 11 

 3.0% 0.6% 1.1%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16 50 66 

 8.0% 6.0% 6.4%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

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7 300 367 

 33.5% 36.0% 35.5%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0 4 4 

 0.0% 0.5% 0.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1 0 1 

 0.5% 0.0% 0.1% 

跨兩類別以上者  12 10 22 

 6.0% 1.2% 2.1% 

總計  200 833 1033 

 100.0% 100.0% 100.0%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表 4-50-1-6 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生活及醫療復健輔助器具補助」需求

度，「無需求」均大於「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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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1-6 障礙類別與生活及醫療復健輔助器具補助 

 

生活及醫療復健輔助器具補助，您

的需求度?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21 256 277 

 12.7% 29.6% 26.9%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

感官功能及疼痛 

 62 154 216 

 37.6% 17.8% 21.0%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 

 2 12 14 

 1.2% 1.4% 1.4%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

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5 48 53 

 3.0% 5.5% 5.1%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

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2 9 11 

 1.2% 1.0% 1.1%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5 61 66 

 3.0% 7.1% 6.4%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

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2 305 367 

 37.6% 35.3% 35.6%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0 4 4 

 0.0% 0.5% 0.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1 0 1 

 0.6% 0.0% 0.1% 

跨兩類別以上者  5 16 21 

 3.0% 1.8% 2.0% 

總計  165 865 1030 

 100.0% 100.0% 100.0%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表 4-50-1-7 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生活及醫療復健輔助器具補助」需求

度，「無需求」均大於「有需求」。 

表 4-50-1-7 障礙類別與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您的需求度?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75 200 275 

 52.8% 22.6%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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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

感官功能及疼痛 

 15 201 216 

 10.6% 22.7% 21.1%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 

 1 12 13 

 0.7% 1.4% 1.3%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

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2 50 52 

 1.4% 5.7% 5.1%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

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1 10 11 

 0.7% 1.1% 1.1%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3 63 66 

 2.1% 7.1% 6.4%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

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38 328 366 

 26.8% 37.1% 35.7%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0 4 4 

 0.0% 0.5% 0.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0 1 1 

 0.0% 0.1% 0.1% 

跨兩類別以上者  7 15 22 

 4.9% 1.7% 2.1% 

總計  142 884 1026 

 100.0% 100.0% 100.0%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表 4-50-1-8 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

用補助」需求度，「無需求」均大於「有需求」。 

表 4-50-1-8 障礙類別與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

護費用補助，您的需求度?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37 236 273 

 28.5% 26.3% 26.6%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

感官功能及疼痛 

 16 200 216 

 12.3% 22.3% 21.0%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 

 1 13 14 

 0.8% 1.4% 1.4%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  4 4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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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3.1% 5.5% 5.2%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

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3 8 11 

 2.3% 0.9% 1.1%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9 57 66 

 6.9% 6.4% 6.4%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

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47 320 367 

 36.2% 35.7% 35.7%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0 4 4 

 0.0% 0.4% 0.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1 0 1 

 0.8% 0.0% 0.1% 

跨兩類別以上者  12 10 22 

 9.2% 1.1% 2.1% 

總計  130 897 1027 

 100.0% 100.0% 100.0%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表 4-50-1-9 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

用補助」需求度，「無需求」均大於「有需求」。 

表 4-50-1-9 障礙類別與復康巴士服務 

 

復康巴士服務，您的需求度?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18 256 274 

 16.5% 27.8% 26.6%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

感官功能及疼痛 

 16 200 216 

 14.7% 21.7% 21.0%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

及其功能 

 0 14 14 

 0.0% 1.5% 1.4%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

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1 52 53 

 0.9% 5.7% 5.2%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

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 11 11 

 0.0% 1.2% 1.1%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

構造及其功能 

 14 52 66 

 12.8% 5.7% 6.4%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  50 317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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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45.9% 34.5% 35.7%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1 3 4 

 0.9% 0.3% 0.4% 

舊制轉換新制暫無法歸類者  1 0 1 

 0.9% 0.0% 0.1% 

跨兩類別以上者  8 15 23 

 7.3% 1.6% 2.2% 

總計  109 920 1029 

 100.0% 100.0% 100.0%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二、身障者基本背景與經濟收入 

表 4-50-2-1 顯示性別對家中「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交叉分析，女性受訪者

表示家中最主要的經濟來源為「兒子」36.8%，「本人」次之 24%，男士受訪者

則是自己賺錢比較多(40%)，「兒子」次之 27.1% 。 

表 4-50-2-1 性別與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 

 

表 4-50-2-2 顯示年齡對家中「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交叉分析，中壯年時期

30-45 歲依靠父親 38.6%，45 歲-65 歲是本人賺錢 49.8%)，進入老齡之後則是依

賴兒子比較多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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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2-2 年齡與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

 

表 4-50-2-3 顯示障礙類別對家中「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交叉分析，第一類

最主要的經濟來源「父親」為主 42.4%，「母親」次之 22.5%，第二類最主要的

經濟來源「兒子」為主 50%，「本人」次之 34.5%，第三類最主要的經濟來源

「兒子」為主 71.4%，「配偶」次之 35.7%，第四類最主要的經濟來源「本人」

為主 42.6%，「兒子」次之 38%，第五類最主要的經濟來源「配偶」為主

50.0%，「兒子」次之 30%，第六類最主要的經濟來源「兒子」為主 38.0%，

「本人」次之 37.5%，第七類最主要的經濟來源「本人」為主 39.4%，「兒子」

次之 33%。 

 
 
 

197



 

110年度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需求調查期末成果報告 

 

表 4-50-2-3 障礙類別與最主要的經濟收入者 

 

 表 4-50-2-4 顯示性別對「平均每個月的開支」交叉分析，女性與男性都以

「19,999 元以下」為主 43.0%，42.0%。 

表 4-50-2-4 性別與收入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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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0-2-5 顯示各個障礙類別對於「平均每個月的開支」交叉分析無明顯差

異，大都以「19,999 元以下」為主。 

表 4-50-2-5 障礙類別與收入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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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0-2-6 顯示性別對「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交叉分析無明顯

差異，女性男子受訪者大都「大約剛好足夠(收支平衡) 」為主 45.7%，48.7%。 

表 4-50-2-6 性別與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658 

表 4-50-2-7 顯示性別對「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交叉分析有明顯

差異，各個年齡受訪者大都以「大約剛好足夠(收支平衡) 」為主。 

表 4-50-2-7 年齡與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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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0-2-8 顯示障礙類別對「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交叉分析無

明顯差異，各個障礙類別受訪者大都以「大約剛好足夠(收支平衡) 」為主。 

表 4-50-2-8 障礙類別與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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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障者基本背景與休閒活動與交通狀況 

表 4-50-3-1 顯示性別對「最近一個月外出次數」交叉分析，女性受訪者表示

最近一個月外出次數「幾乎每天」31.7%為主，「都沒有外出」次之 23.1%，男

士受訪者則是「幾乎每天」46.5%為主，「都沒有外出」19.4%次之。 

表 4-50-3-1 性別與最近一個月外出次數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表 4-50-3-2 顯示障礙類別對「最近一個月外出次數」交叉分析無明顯差異，

各個障礙類別受訪者大都以「幾乎每天」為主，「都沒有外出」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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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3-2 障礙類別與最近一個月外出次數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658 

 

四、身障者基本背景與是否也要負擔照顧其他家(親)人 

表 4-50-4-1 顯示性別對「是否也要負擔照顧其他家(親)人」交叉分析，相較

之下男士受訪者表示要負擔照顧其他家(親)人的比率比女性受訪者多一些，

65.7%及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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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4-1 性別與是否也要負擔照顧其他家(親)人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表 4-50-4-2 顯示障礙類別對「是否也要負擔照顧其他家(親)人」交叉分析，

第七類及第二類回答「是要負擔照顧其他家(親)人」比例比較多 47.3%及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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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4-2 障礙類別與是否也要負擔照顧其他家(親)人 

 
註:Pearson 卡方檢定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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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4-3 顯示性別對「面臨照顧時哪些狀況」交叉分析，女性受訪者表示

「您必須時時刻刻都要注意他」為主 44.7%，「感到疲倦 」次之 38.6%，男士

受訪者則是相反，「感到疲倦 」為主 42.7%，「您必須時時刻刻都要注意他」

次之 40.8%。 

表 4-50-4-3 性別與面臨照顧時哪些狀況 

 

第二節 焦點團體討論結果與分析 

 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需求調查焦點團體訪談，共計辦理三場，場次日

期地點出席人員如表 4-51: 

表 4-51 焦點團體訪談場次安排 

日期 地點 出席人員 

111 年 8 月 17 日

(三)14:00-16:00 

彰化縣身心障礙福利服

務中心 3 樓會議室 

身障者代表: 心智障礙代表 1、心智障礙

代表 2 

主要照顧者代表: 心智照顧代表 1、心智

照顧代表 2 

縣府代表 

主持人: 張朝旭、陳鉉文  

111 年 8 月 22 日

(一)14:00-16:00 

彰化縣身心障礙福利服

務中心 3 樓會議室 

身障者代表: 肢障代表 1、肢障代表 2、

肢障代表 3 

縣府代表 

主持人: 張朝旭、陳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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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8 月 30 日

(二)13:00-15:00 

彰化縣身心障礙福利服

務中心 4 樓多功能教室 

身障者代表: 視障代表 1、視障代表 2、

視障代表 3 

旁聽代表: 旁聽 1、旁聽 2、旁聽 3 

縣府代表 

協會社工: 社工代表 

主持人: 張朝旭、陳鉉文 

註: 身心障礙者簡介 

1. 心智障礙代表 1:男性、28 歲、輕度心智障礙、溪湖鎮、幫忙家裡的農田工作 

2. 心智障礙代表 2:男性、42 歲、重度心智障礙、溪湖鎮、沒有工作 

3. 心智照顧代表 1(為心智障礙代表 1 的照顧者):女性、58 歲、溪湖鎮、沒有工作 

4. 心智照顧代表 2(為心智障礙代表 2 的母親) :女性、60 歲、溪湖鎮、沒有工作 

5. 肢障代表 1: :男性、57 歲、輕度肢體障礙、員林市、自己開公司 

6. 肢障代表 2: 男性、45 歲、重度肢體障礙、彰化市、自己開公司 

7. 肢障代表 3: 女性、60 歲、重度肢體障礙、田中鎮、沒有工作 

8. 視障代表 1: 女性、42 歲、重度視覺體障礙、永靖鄉、視障按摩 

9. 視障代表 2: 男性、54 歲、重度視覺體障礙、彰化市、視障按摩 

10. 視障代表 3: 男性、32 歲、輕度視覺體障礙、員林市、視障按摩 

焦點訪談結果之內容分析如下: 

一、 政府政令宣導仍待加強: 

身心障礙者或家屬，一開始面臨身心障礙問題，往往無法知道如何尋求政府

協助，也不知政府能夠提供哪些資源。希望能透過醫療院所、身心障礙協會、

地方村里幹事…等，針對身心障礙人士情況，能即時通報並協助取得相關政策

資源與協助。 

========================================================== 
1. 希望能加強宣導福利政令，很多身障人士未能充分知悉。希望能善用宣傳管道，例

如: 透過協會、攤位、手冊文宣、村里幹事里鄰長等(肢障代表 1) 

2. 身障生活補助申請門檻高，且當時剛失明時，不知申報資訊及管道(視障代表 2) 

3. 視障人士往往不知如何尋求協助，希望村里幹事能協助通報及協助申請。(視障代表

3) 

4. 視障取得醫院醫療資訊協助有落差，希望能由醫院轉介社會局或相關單位，提供必

要之協助。(旁聽 3) 

二、 希能調整補助申辦門檻並簡化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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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申請補助門檻過高，加上近年物價飛漲，早期設定之核算標準及補助門

檻，已經變成阻礙，導致需求者難以申請到政府補助。且有些身心障礙申請手

續往往重複或過於複雜，身心障礙者不若一般人交通或資源取得方便。 

========================================================== 
1. 目前申請補助門檻高，例如:不動產需 650 萬以下，動產需某金額以下才可申請，尤

其現在規定: 即使持分也需整體一併計算，導致申請困難重重，希望能簡化手續及

放寬門檻。(心智照顧代表 1) 

2. 目前申請補助門檻，納入直系血親資產之計算門檻，導致很多殘障人士申請不到，

尤其近年物價膨脹，希望能重新調整申請門檻。(肢障代表 1) 

3. 生活補助審查門檻過高，有需求者不易申請通過。(肢障代表 2) 

4. 原本是上班族，後來視力逐漸弱化導致失明，首先面臨的就是經濟問題。曾向彰化

市公所申請補助，但因名下有房屋不動產，小孩有工作，希望能調低補助申請門

檻。(視障代表 2) 

5. 希望縣政府能提供合格輔具店家名單，身障人士可直接尋求願意合作的友善商店(視

障代表 2) 

6. 喘息是一天臨托，但因夫妻兩人都是長照，無法申請臨托 24 小時。且每次臨托都須

重新辦理體檢，希望手續能簡化便民。(肢障代表 3) 

========================================================== 

三、 國民教育及學習管道 

國民教育對於身心障礙早療學童，資源並不普及且也沒有學習能力分級。 

================================================ 
1. 彰化目前早療只有泰和國小、湖東國小…，但一到六年級是採混班上課，未考慮學

童能力分級。(心智照顧代表 1) 

2. 一般機構不收自閉症或者情緒障礙人士，就近只有臺中有成立一個自閉家園。(心智

照顧代表 1) 

================================================ 

四、 希能強化身心障礙就業能力培訓培訓協助 

身心障礙者往往希望能取得謀生能力之一技之長，但似乎目前政府能提供給

身心障礙課程並不多，且尚缺進階之職業訓練成長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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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望政府能提供課程培訓協助。(視障代表 1) 

2. 希望政府能提供職訓協助。(視障代表 2) 

3. 目前缺一份穩定工作，只靠按摩每小時 600 元，十幾年來都是 600 元，好不容易今

年漲到每小時 700 元。但因為疫情，導致收入下降，生活品質也下降。曾在 108 年

接受丙級按摩培訓取得證照，但彰化不容易找到工作，只能轉往台中或台北。在員

林或台中工作時，不同的按摩師水準都不一樣，進階培訓課程費用對視障按摩師是

一大負擔，但消費者對手法會比較，近年對視障按摩師需求逐漸下降。希政府能提

供進階培訓或推廣轉介。另外，按摩師不能有醫療相關行為，希望按摩技術能力能

精進提升，才能讓收入增加，希望政府也能協助視障人士按摩手法技術提升，輔導

考乙級證照。(視障代表 3) 

4. 希望有機會政府能提供職業重建，技術再精進等就業協助(旁聽 3) 

================================================ 

五、 希身心障礙評鑑能適度調整 

目前身心障礙評鑑忽略某些主客觀因素，例如:肢障的腳部障礙會比手部障

礙，交通出行更為不便，且進入中高齡會有肌耐力逐漸退化等問題。且不同評

鑑人員評分認定觀點不同，可能會影響到後續補助申請資格。 

================================================ 
1. 目前停車優惠只考慮提供給身心障礙的重度，但忽略輕度身障進入中高齡，體力會

逐漸弱化的問題。(肢障代表 1) 

2. 建議不同身障類別應予以區分，例如:手部與腳部障礙是不同的，通常腳部身障需求

的協助程度會較多。尤其身障人士的機能衰退，會比一般人早十年，在教育、就業

均處於弱勢。(肢障代表 2) 

3. 縣府派員評鑑，從四級變為二級，導致原先許多的福利被刪除。且丈夫原先有憂鬱

症因吃藥後，變成失智症，但自己因為身障導致無法妥善照顧丈夫。(肢障代表 3) 

================================================ 

六、 希能提供多一些庇護工廠 

有些職場因為需要要求效率及品質，導致身心障礙人士在進入一般職場，往

往會面臨工作效率不佳。希望能在附近鄉鎮，提供多一點庇護工廠，讓身心障

礙人士能與人互動及參與工作，且沒有工作效率壓力，不會造成身心障礙人士

緊張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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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政府有規定每家公司聘雇百分比規定，老闆通常都還好，但容易受到其他同事職

場霸凌，目前鹿港基督教醫院附近有庇護工廠，希望能有多一些庇護工廠 (心智照

顧代表 2) 

2. 彰化縣的庇護工廠/作坊比較分散，加上交通不便，無法就近有效提供協助。希望能

有社區小型日照協助或小型庇護工廠(不求效率趕工那種)，能生活自理即可。(心智

照顧代表 1) 

================================================ 

七、 希能強化交通工具整合程度 

目前縣政府有提供復康巴士，但有身心障礙條件規定及載送時間限制。希望

身心障礙長青福利卡，能通用於多個交通接駁工具，提供更具彈性的交通接駁

工具選擇。 

================================================ 
1. 復康巴士每週上限四次，且只接送肢體障礙，不接送智能障礙。(心智照顧代表 1) 

2. 長青身障卡，有些交通工具不支援或者沒優惠，例如: 常青身障卡可適用於台鐵，

不一定通用於其他交通工具。(肢障代表 2) 

3. 彰化有復康巴士，但有時間限制，往往出門未開始營業，要回家時已經下班。臺北

則 06:00~23:00，希彰化能延長時間。台北相對能提供的彈性交通工具多，例如: 捷

運、公車、計程車…。(視障代表 1) 

4. 常青福利卡，彰化客運可用，但有時復康巴士不能支援，希能提供如:計程車券等其

他替代交通工具。(視障代表 2) 

5. 希望長青福利卡能通用在許多大眾交通工具(旁聽 2) 

6. 期望能整合社會福利卡功能(旁聽 3) 

 ================================================ 

八、 生活相關設施友善程度待加強 

有些生活周邊設施仍需以身心障礙人士實際需求，進行改善甚至定期稽核。

例如:廁所地點規劃與設計、停車場規劃與設計、ATM 與體溫量測機及停車繳費

機高度過高、低底盤公車普及度、身心障礙運動設施、公車行進及上下車安 

 
 

210



 

110年度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需求調查期末成果報告 

 

全、火車上下車車門及月臺落差過大、家庭防摔設備…等，這些友善設施仍待

加強。 

================================================ 
1. 殘障廁所有些規劃在男生廁所或女生廁所裡面，有時會造成女生或男生性別差異，

造成不同性別上廁所不便。(心智照顧代表 1) 

2. 希望能補助身障人士居家家庭防摔、居家無障礙設施等之裝設。(肢障代表 1) 

3. 目前加油站有規定無障礙設施，但分布最廣的便利商店反而沒有規範無障礙設施，

導致上廁所不便。(肢障代表 2) 

4. ATM (自動提款機) 或者停車場付費機對身障者不友善，往往操作螢幕過高，或者有

些會多一個階梯。(肢障代表 2) 

5. 彰化縣低底盤公車車輛及班次少。(肢障代表 2) 

6. 部份廁所設計有階梯，希望能修改設計成無障礙設施。且許多無障礙停車位，離廁

所太遠。(肢障代表 3) 

7. 量測體溫的感測點，大多是針對一般人身高設計，對身障者而言太高。(肢障代表 3) 

8. 彰化提供身障的活動項目少，例如:運動設施，希望縣政府能提供或者設置運動中心

或設備。(視障代表 1) 

9. 希參考日本公車，公車需停穩後，乘客才能起立上下車。(視障代表 1) 

10. 有些火車上下車門檻與火車月台，高度落差太大。(肢障代表 2) 

 ================================================ 

九、 道路交通相關設施友善程度待加強 

交通問題往往困擾身心障礙人士，停車位位置規劃與設計往往太遠或者被

占用，且數量不足，造成停車不便。無障礙道路規劃設計不當，且工程完工驗

收後，並無後續稽核機制，導致交通不便。道路設施及指引，不清楚或者故障

等，都是造成身心障礙交通不便主因。 

================================================ 
1. 有關彰化縣現行停車規定(心智照顧代表 1): 

(1)  臺中市免費停車是 4 小時，彰化免費停車為 2 小時 

(2)  殘障車位比例太低，目前僅有 60 分之 1 

(3)  常有民眾占據殘障車位，跟停車費開單員反映，開單員也莫可奈何，只能通知

交通隊進行拖吊或罰款。 

2. 彰化停車位比例及優惠不足(只 2 小時)，其他縣市一般有 4 小時。(肢障代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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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彰化縣無障礙空間及道路規劃不佳，造成身障人士交通不便。(肢障代表 1) 

4. 無障礙設施在政府工程完工驗收後，往往就沒人注意後續維護，目前無複查機制。

(肢障代表 2) 

5. 有些車站的電梯按鈕無點字協助，造成不便。(視障代表 1) 

6. 交通問題讓視障人士很困擾，公車班次少、太早收班、過站不停、車站周邊太多障

礙物、違規停車…。(視障代表 3) 

7. 本身是視弱，搭火車一般會有專人協助，但有些設施並不完善。例如台鐵新烏日

站，燈光偏暗，電梯按鈕數字顏色對比不明顯。(旁聽 1) 

8. 道路紅綠燈視障按鈕，在彰化道路使用時，有時故障或無作用，且道路障礙多。(旁

聽 1) 

 ================================================ 

十、 希能開發身障者手機 APP 協助功能 

現在手機相當普及，且功能愈來愈多樣，希望能針對身心障礙人士能開發一

些 APP，提供交通、醫療、乘車、廣播、智慧設備整合…等協助。 

================================================ 
1. 靠心理諮商逐漸走出來，但交通很傷腦筋，有些司機態度不友善，有些則很好。建

議目前交通工具是否能結合手機 APP 功能改進下列問題(視障代表 2): 

(1)  無法知道公車到站的車號及時間 

(2)  不知刷卡機位置 

(3)  無法正確找到座位 

(4)  不知下車鈴位置 

(5)  無提示，容易錯過站牌 

2. 前往就醫，目前只能靠家人，無法能立即有人協助，也不知要去附近哪個醫院，希

望能設計手機 APP 相關功能可以提供協助。(視障代表 2) 

3. 有時火車站內很多人，有時廣播訊息聽不清楚，希望能開發手機 APP 提供車站廣播

提示功能(旁聽 2) 

4. 手機 APP 能結合智慧設備，且能方便操作及使用(旁聽 2) 

================================================ 

十一、 職場及生活環境友善程度待加強 

身心障礙人士在職場上，因為工作效率有時不若一般人，往往容易受到職場

霸凌。有些檢驗或評鑑員，建議也需進行事前職場教育訓練，營造並形塑職場

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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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政府有規定每家公司聘雇百分比規定，老闆通常都還好，但容易受到其他同事職

場霸凌(心智照顧代表 2) 

2. 之前參加身障運動會，大會規定比賽前須先體檢分級，但分級鑑定過程很不友善，

導致很多身障人士退賽。(視障代表 3) 

3. 之前參加身障運動會對視障不友善，例如: 大會比賽為遮蔽參賽者視線，用黑色電

工膠帶(俗稱電火布)貼視障人士的眼睛(社工代表) 

================================================ 

十二、 醫療制度完善: 

目前臺灣針對身心障礙人士規劃的醫療制度，受身心障礙人士讚揚。 

================================================ 
1. 目前醫療制度對殘障照顧很棒，尤其是連續處方箋。(心智照顧代表 1) 

2. 目前就醫政策很不錯。(肢障代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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